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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习近平在尼泊尔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１０月１１日,在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前

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尼泊尔 «廓尔喀日报»、

«新兴尼泊尔报»和 «坎蒂普尔日报»发表题为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的署名文

章.文章如下:

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班达里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友好邻邦尼泊

尔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尼泊尔,但

尼泊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这里壮美秀丽的山

川、独具特色的文化,令我心向往之.我多次会

见访华的尼泊尔领导人,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

谊.我期待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同尼泊尔朋

友畅叙友情,共话合作,规划两国关系发展新蓝

图.

中尼山水相连,世代友好.１６００ 多年前,

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

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中国唐

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

姻,高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留下

珍贵文字记录.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

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

伟建筑.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世代

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

１９５５年中尼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始终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成为邻国间平

等相待、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尼是互尊互信的好朋友.双方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顺利划定了两国边界,使巍

峨的喜马拉雅山成为连结两国的牢固纽带.双方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尼方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

泊尔领土从事反华活动.中方坚定支持尼泊尔维

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支持尼方探索符

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尼是互惠互利的好伙伴.尼泊尔是中

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发展合作伙伴,

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１１亿美元,中国对尼泊尔

投资超过３亿美元.尼方积极参加共建 “一带一

路”,双方正在建设和升级包括公路、口岸、机

场、电站等在内的基础设施,一个跨越喜马拉雅

的联通网络初现雏形,这不仅便利两国,也将造

福地区.

———中尼是互学互鉴的好邻居.中国在兰毗

尼建设的中华寺,成为中尼宗教文化交流的标

志.尼泊尔是南亚首个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

国,目前每周有约６０个航班往来两国之间,每

年人员互访达３０多万人次.两国已缔结１１对友

好城市.日益频繁的交往促进了两国人民相互了

解,为两国各自发展进步提供了助力.

———中尼是互帮互助的好兄弟.２００８年中

国汶川遭受特大地震灾害,尼泊尔政府和人民踊

跃捐款捐物,支持中国抗震救灾.２０１５年尼泊

尔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人民迅速伸出援

手,实施大规模救援行动,并支持尼泊尔灾后重

建.这生动展现了中尼守望相助的兄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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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尼泊尔政府和人民正向着 “繁荣尼泊

尔、幸福尼泊尔人”的美好愿景砥砺前行,中国

政府和人民也在朝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阔

步前进.中尼两国人民梦想相通,命运相连.时

代要求两国加强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要深化战略沟通.双方要从战略高

度和长远角度擘画新时期中尼关系蓝图,推动两

国关系再攀新高.要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

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

持.要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分享,更好

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要拓展务实合作.双方要积极推进

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中方支持中

资企业赴尼泊尔投资兴业,重点加强贸易投资、

灾后重建、能源、旅游四大领域合作.欢迎尼方

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促进尼泊尔特

色优势产品对华出口.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泊

尔灾后重建,为尼泊尔民生改善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持和帮助.

———我们要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促进教

育、青年、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支持两国航空

企业开通更多直航,增加人员往来规模.中方支

持尼方主办 “２０２０尼泊尔旅游年”活动,鼓励

更多中国公民赴尼泊尔旅游观光.中方将为尼泊

尔优秀青年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培养更多尼方

建设需要的人才.欢迎更多尼泊尔青年学生来华

留学深造.

———我们要加强安全合作.中方支持尼方加

强执法能力建设,将同尼方开展执法培训合作.

双方要加强边防联系,更有效打击跨境犯罪,确

保两国人员安全和经贸往来顺利开展.还要继续

加强两军互访、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务实

合作.

尼泊尔人民常说,“滴水也能装满缸”,中国

人也讲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只要两国

继承和发扬友好传统,持之以恒扩大交流合作,

就一定能把中尼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

度.

(新华社北京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７２０　号

　　现公布 «国务院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

行管理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总　理　　李克强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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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 院 关 于 修 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

　　为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国务院决定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部分条款

予以修改.

一、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

条例»第四条中的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 “中国保监会”修改

为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第五条至第十

五条、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至第

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七条中的 “中国

保监会”修改为 “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删去第八条第一项和第二项.

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九条修改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保险公司在内地 (大

陆)设立和营业的保险公司,比照适用本条例.”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 “外国保险集团

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具体管

理办法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的

原则制定.”

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条: “境外金融机

构可以入股外资保险公司,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二、删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

例»第十条第二项.

将第十一条修改为: “拟设中外合资银行的

股东除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

中外方股东应当为金融机构,且外方唯一或者主

要股东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为商业银行;

“(二)资本充足率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

融监管当局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

第十二条修改为: “拟设分行的外国银行除

应当具备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外,其资本充

足率还应当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

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中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

第二十二条中的 “工商登记证”修改为 “外

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

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

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

分行.”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各增

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代理发行、代理兑

付、承销政府债券”.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分别改为第九项,修改

为:“(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 “外国银行分行

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５０万元人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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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定期存款.”

第三十四条修改为: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

经营本条例第二十九条或者第三十一条规定业务

范围内的人民币业务的,应当符合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审慎性要求.”

第四十四条修改为: “外国银行分行应当按

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持有一定

比例的生息资产.”

第四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资本

充足率持续符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金融监管当局

以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外国银

行,其分行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原第二款改

为第三款,其中的 “前款”修改为 “本条第一

款”.

第五十五条修改为: “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

第五十六条修改为: “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

与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

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

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

外商独资银行与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

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第七十二条修改为: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内地 (大

陆)设立的银行机构,比照适用本条例.国务院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此外,对相关行政法规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

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

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９〕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核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确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共计７６２处)以及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共计５０处),现予公布.

各地区、各部门要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

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６〕１７号)的要求,进一步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

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既要注重有效保护、夯实基础,又要注意合理利用、发挥效益,在保护利用

中实现传承发展,认真做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确保文物安全特别是文

物消防安全,努力开创文物工作新局面,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坚定文化自信、

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国　务　院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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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共计７６２处,另有５０处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

一、古遗址 (共计１６７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 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１ 上宅遗址 新石器时代 北京市平谷区

２ ８－０００２－１－００２ 郛堤城遗址 战国、秦汉 河北省黄骅市

３ ８－０００３－１－００３ 贝州故城遗址 宋 河北省清河县

４ ８－０００４－１－００４ 太子城遗址 金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

５ ８－０００５－１－００５ 西土城遗址 金 河北省康保县

６ ８－０００６－１－００６ 峙峪遗址 旧石器时代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

７ ８－０００７－１－００７ 碧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西省兴县

８ ８－０００８－１－００８ 大河口遗址 西周至春秋 山西省翼城县

９ ８－０００９－１－００９ 南梁古城遗址 周 山西省翼城县

１０ ８－００１０－１－０１０ 苇沟—北寿城遗址 周 山西省翼城县

１１ ８－００１１－１－０１１ 解梁故城遗址 东周 山西省永济市

１２ ８－００１２－１－０１２ 童子寺遗址 北齐至唐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１３ ８－００１３－１－０１３ 蒙山开化寺遗址 北齐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

１４ ８－００１４－１－０１４ 汾阳宫遗址 隋 山西省宁武县

１５ ８－００１５－１－０１５ 岔河口遗址 新石器时代 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

１６ ８－００１６－１－０１６ 哈民遗址 新石器时代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

１７ ８－００１７－１－０１７ 丰州故城遗址 辽金元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１８ ８－００１８－１－０１８ 鸽子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１９ ８－００１９－１－０１９ 张店古城遗址 汉 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

２０ ８－００２０－１－０２０ 三燕龙城遗址 十六国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２１ ８－００２１－１－０２１ 卧龙山山城遗址 隋唐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

２２ ８－００２２－１－０２２ 萨尔浒城遗址 明清 辽宁省抚顺县

２３ ８－００２３－１－０２３ 和龙大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吉林省和龙市

２４ ８－００２４－１－０２４ 后套木嘎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 吉林省大安市

２５ ８－００２５－１－０２５ 农安五台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周 吉林省农安县

２６ ８－００２６－１－０２６ 大海猛遗址 周至唐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２７ ８－００２７－１－０２７ 东团山遗址 汉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２８ ８－００２８－１－０２８ 霸王朝山城遗址 汉至唐 吉林省集安市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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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８－００２９－１－０２９ 长白山神庙遗址 金 吉林省安图县

３０ ８－００３０－１－０３０ 小南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黑龙江省饶河县

３１ ８－００３１－１－０３１ 新开流遗址 新石器时代 黑龙江省密山市

３２ ８－００３２－１－０３２ 洪河遗址 新石器时代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３３ ８－００３３－１－０３３ 锅盔山山城遗址 唐 黑龙江省鸡东县

３４ ８－００３４－１－０３４ 青龙镇遗址 唐宋 上海市青浦区

３５ ８－００３５－１－０３５ 顺山集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江苏省泗洪县

３６ ８－００３６－１－０３６ 韩井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江苏省泗洪县

３７ ８－００３７－１－０３７ 蒋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江苏省兴化市

３８ ８－００３８－１－０３８ 寺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３９ ８－００３９－１－０３９ 下邳故城遗址 汉晋 江苏省睢宁县

４０ ８－００４０－１－０４０ 鲤鱼 山—老 虎 岭 水

坝遗址

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４１ ８－００４１－１－０４１ 嘉兴子城遗址 唐至清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４２ ８－００４２－１－０４２ 坦头窑遗址 唐 浙江省永嘉县

４３ ８－００４３－１－０４３ 沙埠窑遗址 唐宋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

４４ ８－００４４－１－０４４ 华龙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安徽省东至县

４５ ８－００４５－１－０４５ 金寨遗址 新石器时代 安徽省萧县

４６ ８－００４６－１－０４６ 台家寺遗址 商 安徽省阜南县

４７ ８－００４７－１－０４７ 汤家墩遗址 商周 安徽省枞阳县

４８ ８－００４８－１－０４８ 合肥曹魏新城遗址 三国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４９ ８－００４９－１－０４９ 壳丘头遗址群 新石器时代至商 福建省平潭县

５０ ８－００５０－１－０５０ 岩仔洞遗址 新石器时代 福建省将乐县

５１ ８－００５１－１－０５１ 苦寨坑窑遗址 夏商 福建省永春县

５２ ８－００５２－１－０５２ 武夷山闽赣古驿道 唐至清 福建省武夷山市

５３ ８－００５３－１－０５３ 宝丰银矿遗址 宋至明 福建省周宁县

５４ ８－００５４－１－０５４ 白鹤岭福温古道 南宋至清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５５ ８－００５５－１－０５５ 东溪窑遗址 明清 福建省华安县、南靖县

５６ ８－００５６－１－０５６ 老虎墩遗址 新石器时代 江西省靖安县

５７ ８－００５７－１－０５７ 山背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江西省修水县

５８ ８－００５８－１－０５８ 锅底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 江西省宜黄县

５９ ８－００５９－１－０５９ 南窑遗址 唐 江西省乐平市

６０ ８－００６０－１－０６０ 五府山银铅矿遗址 唐宋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

６１ ８－００６１－１－０６１ 邱家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

６２ ８－００６２－１－０６２ 焦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６３ ８－００６３－１－０６３ 汶阳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

６４ ８－００６４－１－０６４ 岗上遗址 新石器时代 山东省滕州市

６５ ８－００６５－１－０６５ 十里铺北堌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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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８－００６６－１－０６６ 呙宋台遗址 新石 器 时 代、商 周

至汉

山东省寿光市

６７ ８－００６７－１－０６７ 梁堌堆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 山东省曹县

６８ ８－００６８－１－０６８ 刘台子遗址 西周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

６９ ８－００６９－１－０６９ 曲城故城遗址 西周至北齐 山东省招远市

７０ ８－００７０－１－０７０ 高密故城遗址 东周至东汉 山东省高密市

７１ ８－００７１－１－０７１ 卞国故城遗址 春秋 山东省泗水县

７２ ８－００７２－１－０７２ 少昊陵及景灵宫遗址 宋至清 山东省曲阜市

７３ ８－００７３－１－０７３ 凫山羲皇庙遗址 宋至清 山东省邹城市

７４ ８－００７４－１－０７４ 东镇庙大殿遗址 宋至民国 山东省临朐县

７５ ８－００７５－１－０７５ 孙家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河南省栾川县

７６ ８－００７６－１－０７６ 老奶奶庙遗址 旧石器时代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

７７ ８－００７７－１－０７７ 后高老家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南省项城市

７８ ８－００７８－１－０７８ 苏羊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南省宜阳县

７９ ８－００７９－１－０７９ 老坟岗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南省西峡县

８０ ８－００８０－１－０８０ 阎村遗址 新石器时代 河南省汝州市

８１ ８－００８１－１－０８１ 史官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河南省南乐县

８２ ８－００８２－１－０８２ 鹤壁刘庄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夏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

８３ ８－００８３－１－０８３ 淮阳双冢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８４ ８－００８４－１－０８４ 西史村遗址 夏商 河南省荥阳市

８５ ８－００８５－１－０８５ 闰楼遗址 商 河南省正阳县

８６ ８－００８６－１－０８６ 浚县辛村遗址 商周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

８７ ８－００８７－１－０８７ 官庄遗址 周 河南省荥阳市

８８ ８－００８８－１－０８８ 阳城故城遗址 战国 河南省商水县

８９ ８－００８９－１－０８９ 保安古城遗址 战国 河南省叶县

９０ ８－００９０－１－０９０ 新安故城遗址 秦汉 河南省义马市

９１ ８－００９１－１－０９１ 黎阳故城遗址 西汉至北宋 河南省浚县

９２ ８－００９２－１－０９２ 崤函古道石壕段 唐宋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

９３ ８－００９３－１－０９３ 窑沟遗址 宋金 河南省新密市

９４ ８－００９４－１－０９４ 东沟窑遗址 金元 河南省汝州市

９５ ８－００９５－１－０９５ 白龙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湖北省郧西县

９６ ８－００９６－１－０９６ 凤凰咀遗址 新石器时代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９７ ８－００９７－１－０９７ 庙台子遗址 周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９８ ８－００９８－１－０９８ 青山遗址 东周 湖北省江陵县

９９ ８－００９９－１－０９９ 襄樊码头遗址 清 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樊城区

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１－１００ 杉龙岗遗址 新石器时代 湖南省临澧县

１０１ ８－０１０１－１－１０１ 车轱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湖南省华容县

１０２ ８－０１０２－１－１０２ 磨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湖南省株洲市渌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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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８－０１０３－１－１０３ 优周岗遗址 新石器时代 湖南省澧县

１０４ ８－０１０４－１－１０４ 马栏嘴遗址 新石器时代、商周 湖南省汉寿县

１０５ ８－０１０５－１－１０５ 益阳故城遗址 东周至宋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

１０６ ８－０１０６－１－１０６ 窑头古城遗址 战国至汉 湖南省沅陵县

１０７ ８－０１０７－１－１０７ 渡头古城遗址 汉至六朝 湖南省临武县

１０８ ８－０１０８－１－１０８ 岳州窑遗址 汉至唐 湖南省湘阴县

１０９ ８－０１０９－１－１０９ 衡山窑遗址 宋元 湖南省衡山县、衡东县

１１０ ８－０１１０－１－１１０ 桐木岭矿冶遗址 清 湖南省桂阳县

１１１ ８－０１１１－１－１１１ 磨刀山遗址 旧石器时代 广东省郁南县

１１２ ８－０１１２－１－１１２ 青塘遗址 旧石器时代 广东省英德市

１１３ ８－０１１３－１－１１３ 东莞村头遗址 夏商 广东省东莞市

１１４ ８－０１１４－１－１１４ 狮雄山遗址 秦汉 广东省五华县

１１５ ８－０１１５－１－１１５ 石望铸钱遗址 五代南汉 广东省阳春市

１１６ ８－０１１６－１－１１６ 乳源西京古道 唐至清 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１１７ ８－０１１７－１－１１７ 西樵山采石场遗址 明清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１１８ ８－０１１８－１－１１８ 娅怀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

１１９ ８－０１１９－１－１１９ 大岩遗址 旧石器时代 至 新 石

器时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

１２０ ８－０１２０－１－１２０ 父子岩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雁山区

１２１ ８－０１２１－１－１２１ 桥山遗址 新石器时代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１２２ ８－０１２２－１－１２２ 金银岛沉船遗址 南宋、明清 海南省三沙市

１２３ ８－０１２３－１－１２３ 定安故城遗址 明 海南省定安县

１２４ ８－０１２４－１－１２４ 珊瑚岛沉船遗址 清 海南省三沙市

１２５ ８－０１２５－１－１２５ 玉米洞遗址 旧石 器 时 代、新 石

器时代

重庆市巫山县

１２６ ８－０１２６－１－１２６ 白帝城遗址 南宋 重庆市奉节县

１２７ ８－０１２７－１－１２７ 大宁盐场遗址 宋至民国 重庆市巫溪县

１２８ ８－０１２８－１－１２８ 中子铺遗址 新石器时代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

１２９ ８－０１２９－１－１２９ 高山古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商周 四川省大邑县

１３０ ８－０１３０－１－１３０ 绵竹故城遗址 汉晋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

１３１ ８－０１３１－１－１３１ 甘棠箐遗址 旧石器时代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

１３２ ８－０１３２－１－１３２ 河泊所遗址 战国至汉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

１３３ ８－０１３３－１－１３３ 大甸山遗址 春秋至汉 云南省昌宁县

１３４ ８－０１３４－１－１３４ 大波那遗址 春秋至汉 云南省祥云县

１３５ ８－０１３５－１－１３５ 牡宜遗址 汉 云南省广南县

１３６ ８－０１３６－１－１３６ 朱提故城遗址 汉晋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

１３７ ８－０１３７－１－１３７ 德源古城遗址 唐 云南省洱源县

１３８ ８－０１３８－１－１３８ 尼阿底遗址 旧石器时代 西藏自治区申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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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 ８－０１３９－１－１３９ 杰顿珠宗遗址 元明 西藏自治区洛扎县

１４０ ８－０１４０－１－１４０ 芦山峁遗址 新石器时代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１４１ ８－０１４１－１－１４１ 刘家洼遗址 东周 陕西省澄城县

１４２ ８－０１４２－１－１４２ 东马坊遗址 战国至西汉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１４３ ８－０１４３－１－１４３ 中渭桥遗址 秦至唐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１４４ ８－０１４４－１－１４４ 血池遗址 秦汉 陕西省凤翔县

１４５ ８－０１４５－１－１４５ 孙家南头仓储遗址 西汉 陕西省凤翔县

１４６ ８－０１４６－１－１４６ 柳巷城遗址 汉魏 陕西省眉县

１４７ ８－０１４７－１－１４７ 西灰山遗址 夏商 甘肃省民乐县

１４８ ８－０１４８－１－１４８ 石家及遇村遗址 周 甘肃省宁县

１４９ ８－０１４９－１－１４９ 毛家坪遗址 周 甘肃省甘谷县

１５０ ８－０１５０－１－１５０ 马鬃山玉矿遗址 战国至汉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１５１ ８－０１５１－１－１５１ 小川瓷窑遗址 宋至民国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

１５２ ８－０１５２－１－１５２ 尕海古城遗址 汉 青海省海晏县

１５３ ８－０１５３－１－１５３ 伏俟城遗址 北朝至隋唐 青海省共和县

１５４ ８－０１５４－１－１５４ 考肖图古城遗址 唐 青海省都兰县

１５５ ８－０１５５－１－１５５ 姚河塬遗址 西周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

１５６ ８－０１５６－１－１５６ 通天洞遗址 旧石器时代至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

１５７ ８－０１５７－１－１５７ 吉仁台沟口遗址 商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

１５８ ８－０１５８－１－１５８ 卓尔库特古城遗址 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

１５９ ８－０１５９－１－１５９ 博格达沁古城遗址 汉至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

治县

１６０ ８－０１６０－１－１６０ 阔纳协海尔古城遗址 魏晋至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

１６１ ８－０１６１－１－１６１ 乌什吐尔和夏合吐尔

遗址

晋至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新

和县

１６２ ８－０１６２－１－１６２ 公主堡古城遗址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

１６３ ８－０１６３－１－１６３ 霍拉山佛寺遗址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

治县

１６４ ８－０１６４－１－１６４ 拉甫却克古城遗址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

１６５ ８－０１６５－１－１６５ 小央达克协海尔古城

遗址

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

１６６ ８－０１６６－１－１６６ 玛纳斯古城遗址 唐至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

１６７ ８－０１６７－１－１６７ 巴里坤故城遗址 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

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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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墓葬 (共计３０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６８ ８－０１６８－２－００１ 醇亲王墓 清 北京市海淀区

１６９ ８－０１６９－２－００２ 北张庄墓群 汉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１７０ ８－０１７０－２－００３ 陶寺北墓地 东周 山西省襄汾县

１７１ ８－０１７１－２－００４ 沙岭墓群 北魏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

１７２ ８－０１７２－２－００５ 马鬃山墓群 商周至汉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

１７３ ８－０１７３－２－００６ 医巫闾山辽陵 辽 辽宁省北镇市

１７４ ８－０１７４－２－００７ 喀喇沁右翼 旗 蒙 古

王陵

清 辽宁省建平县

１７５ ８－０１７５－２－００８ 良茂墓群 汉唐 吉林省集安市

１７６ ８－０１７６－２－００９ 隋炀帝墓 唐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

１７７ ８－０１７７－２－０１０ 洞阳东吴墓 三国 安徽省当涂县

１７８ ８－０１７８－２－０１１ 吴复墓 明 安徽省肥东县

１７９ ８－０１７９－２－０１２ 百崎郭氏墓群 明 福建省惠安县

１８０ ８－０１８０－２－０１３ 纪王崮墓群 东周 山东省沂水县

１８１ ８－０１８１－２－０１４ 金山汉墓群 西汉 山东省巨野县

１８２ ８－０１８２－２－０１５ 天湖墓地 商周 河南省罗山县

１８３ ８－０１８３－２－０１６ 徐阳墓地 东周 河南省伊川县

１８４ ８－０１８４－２－０１７ 西朱村曹魏墓 三国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

１８５ ８－０１８５－２－０１８ 义地岗墓群 东周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１８６ ８－０１８６－２－０１９ 毕昇墓 北宋 湖北省英山县

１８７ ８－０１８７－２－０２０ 汨罗山墓群 战国 湖南省汨罗市

１８８ ８－０１８８－２－０２１ 蒋家山墓葬 汉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

１８９ ８－０１８９－２－０２２ 赛典赤赡思丁墓 元、清至民国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官渡区

１９０ ８－０１９０－２－０２３ 故如甲木墓地 汉晋 西藏自治区噶尔县

１９１ ８－０１９１－２－０２４ 石鼓山墓地 西周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

１９２ ８－０１９２－２－０２５ 太公庙秦公墓 春秋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１９３ ８－０１９３－２－０２６ 咸阳秦王陵 战国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

１９４ ８－０１９４－２－０２７ 弘农杨氏家族墓地 汉至北魏 陕西省华阴市

１９５ ８－０１９５－２－０２８ 杨震家族墓地 东汉 陕西省潼关县

１９６ ８－０１９６－２－０２９ 吴挺墓 南宋 甘肃省成县

１９７ ８－０１９７－２－０３０ 吉尔赞喀勒墓地 东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

吉克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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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建筑 (共计２８０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１９８ ８－０１９８－３－００１ 长椿寺 清 北京市西城区

１９９ ８－０１９９－３－００２ 智珠寺 清 北京市东城区

２００ ８－０２００－３－００３ 北京湖广会馆 清至民国 北京市西城区

２０１ ８－０２０１－３－００４ 武安舍利塔 北宋 河北省武安市

２０２ ８－０２０２－３－００５ 涞水龙严寺塔 辽 河北省涞水县

２０３ ８－０２０３－３－００６ 邢台清风楼 明 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２０４ ８－０２０４－３－００７ 正定梁氏宗祠 明 河北省正定县

２０５ ８－０２０５－３－００８ 涉县清泉寺 明清 河北省涉县

２０６ ８－０２０６－３－００９ 上党西岩寺塔 唐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２０７ ８－０２０７－３－０１０ 栖岩寺塔林 唐至清 山西省永济市

２０８ ８－０２０８－３－０１１ 泽州崇寿寺 北宋至清 山西省泽州县

２０９ ８－０２０９－３－０１２ 上党长春玉皇庙 北宋至清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２１０ ８－０２１０－３－０１３ 昔阳离相寺 宋至清 山西省昔阳县

２１１ ８－０２１１－３－０１４ 原平普济桥 金 山西省原平市

２１２ ８－０２１２－３－０１５ 平定马齿岩寺 金至清 山西省平定县

２１３ ８－０２１３－３－０１６ 新绛寿圣寺大殿 元 山西省新绛县

２１４ ８－０２１４－３－０１７ 长子文庙大成殿 元 山西省长子县

２１５ ８－０２１５－３－０１８ 峪口圣母庙 元至清 山西省汾阳市

２１６ ８－０２１６－３－０１９ 盂北泰山庙 元至清 山西省盂县

２１７ ８－０２１７－３－０２０ 潦河头关帝庙 元至清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

２１８ ８－０２１８－３－０２１ 西社卫公庙 元至清 山西省平顺县

２１９ ８－０２１９－３－０２２ 西下庄昭泽王庙 元至清 山西省黎城县

２２０ ８－０２２０－３－０２３ 武乡福源院 元至清 山西省武乡县

２２１ ８－０２２１－３－０２４ 田庄全神庙 元至清 山西省陵川县

２２２ ８－０２２２－３－０２５ 团东清化寺 元至清 山西省高平市

２２３ ８－０２２３－３－０２６ 梁村洪福寺 元至清 山西省祁县

２２４ ８－０２２４－３－０２７ 霍州祝圣寺 元至清 山西省霍州市

２２５ ８－０２２５－３－０２８ 北辛舍利塔 明 山西省万荣县

２２６ ８－０２２６－３－０２９ 祁县镇河楼 明 山西省祁县

２２７ ８－０２２７－３－０３０ 大武鼓楼 明 山西省方山县

２２８ ８－０２２８－３－０３１ 右玉宝宁寺 明 山西省右玉县

２２９ ８－０２２９－３－０３２ 汾阳关帝庙 明 山西省汾阳市

２３０ ８－０２３０－３－０３３ 胡家沟砖塔 明 山西省兴县

２３１ ８－０２３１－３－０３４ 普救寺塔 明 山西省永济市

２３２ ８－０２３２－３－０３５ 永济万固寺 明 山西省永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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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８－０２３３－３－０３６ 繁峙琉璃塔 明 山西省繁峙县

２３４ ８－０２３４－３－０３７ 平城兴国寺 明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

２３５ ８－０２３５－３－０３８ 大同鼓楼 明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

２３６ ８－０２３６－３－０３９ 西关三圣寺大殿 明 山西省盂县

２３７ ８－０２３７－３－０４０ 永济扁鹊庙 明 山西省永济市

２３８ ８－０２３８－３－０４１ 董村戏台 明 山西省永济市

２３９ ８－０２３９－３－０４２ 崞阳文庙 明清 山西省原平市

２４０ ８－０２４０－３－０４３ 阳城文庙 明清 山西省阳城县

２４１ ８－０２４１－３－０４４ 长则普明寺 明清 山西省平遥县

２４２ ８－０２４２－３－０４５ 热留关帝庙 明清 山西省古县

２４３ ８－０２４３－３－０４６ 阳曲轩辕庙 明清 山西省阳曲县

２４４ ８－０２４４－３－０４７ 霍州鼓楼 明清 山西省霍州市

２４５ ８－０２４５－３－０４８ 东姚温牌坊 明清 山西省永济市

２４６ ８－０２４６－３－０４９ 阳城寿圣寺及琉璃塔 明清 山西省阳城县

２４７ ８－０２４７－３－０５０ 高平铁佛寺 明清 山西省高平市

２４８ ８－０２４８－３－０５１ 墙下关帝庙 明清 山西省夏县

２４９ ８－０２４９－３－０５２ 留晖洪福寺 明清 山西省定襄县

２５０ ８－０２５０－３－０５３ 五台山南山寺 明至民国 山西省五台县

２５１ ８－０２５１－３－０５４ 静乐文庙 明至民国 山西省静乐县

２５２ ８－０２５２－３－０５５ 汾阳后土圣母庙 明至民国 山西省汾阳市

２５３ ８－０２５３－３－０５６ 于成龙故居 清 山西省方山县

２５４ ８－０２５４－３－０５７ 阳武朱氏牌楼 清 山西省原平市

２５５ ８－０２５５－３－０５８ 阮氏双碑楼 清 山西省河津市

２５６ ８－０２５６－３－０５９ 解州同善义仓 清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

２５７ ８－０２５７－３－０６０ 曲沃薛家大院 清 山西省曲沃县

２５８ ８－０２５８－３－０６１ 怀覃会馆 清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２５９ ８－０２５９－３－０６２ 五台山尊胜寺 民国 山西省五台县

２６０ ８－０２６０－３－０６３ 昆都仑召 清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

２６１ ８－０２６１－３－０６４ 朝阳南塔 辽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

２６２ ８－０２６２－３－０６５ 开原崇寿寺塔 辽金 辽宁省开原市

２６３ ８－０２６３－３－０６６ 永安石桥 清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

２６４ ８－０２６４－３－０６７ 垂虹断桥 元明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２６５ ８－０２６５－３－０６８ 西方寺大殿 明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２６６ ８－０２６６－３－０６９ 常熟言子祠 明 江苏省常熟市

２６７ ８－０２６７－３－０７０ 洑溪徐氏宗祠 明 江苏省宜兴市

２６８ ８－０２６８－３－０７１ 南京鼓楼 明清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２６９ ８－０２６９－３－０７２ 仙鹤寺 明清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２７０ ８－０２７０－３－０７３ 常州唐氏民宅 明至民国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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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 ８－０２７１－３－０７４ 荡口华氏老义庄 清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２７２ ８－０２７２－３－０７５ 安吉永安寺塔 五代至南宋 浙江省安吉县

２７３ ８－０２７３－３－０７６ 义乌大安寺塔 北宋 浙江省义乌市

２７４ ８－０２７４－３－０７７ 杭州忠义桥 南宋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２７５ ８－０２７５－３－０７８ 灵鹫寺石塔 南宋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２７６ ８－０２７６－３－０７９ 绍兴大善寺塔 南宋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２７７ ８－０２７７－３－０８０ 南渡广济桥 元、清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２７８ ８－０２７８－３－０８１ 詹宝兄弟牌坊 明 浙江省松阳县

２７９ ８－０２７９－３－０８２ 梅城南峰塔和北峰塔 明 浙江省建德市

２８０ ８－０２８０－３－０８３ 独山石牌坊 明 浙江省遂昌县

２８１ ８－０２８１－３－０８４ 湖州潮音桥 明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２８２ ８－０２８２－３－０８５ 林应麒功德牌坊 明 浙江省仙居县

２８３ ８－０２８３－３－０８６ 紫薇山民居 明清 浙江省东阳市

２８４ ８－０２８４－３－０８７ 石楠塘徐氏宗祠 明清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

２８５ ８－０２８５－３－０８８ 赤岸朱宅建筑群 明至民国 浙江省义乌市

２８６ ８－０２８６－３－０８９ 厚吴村古建筑群 明至民国 浙江省永康市

２８７ ８－０２８７－３－０９０ 吴文简祠 清 浙江省庆元县

２８８ ８－０２８８－３－０９１ 下柏石陈大宗祠 清 浙江省永康市

２８９ ８－０２８９－３－０９２ 余姚通济桥 清 浙江省余姚市

２９０ ８－０２９０－３－０９３ 金清大桥 清 浙江省温岭市

２９１ ８－０２９１－３－０９４ 江山文昌宫 清 浙江省江山市

２９２ ８－０２９２－３－０９５ 兰溪通洲桥 清 浙江省兰溪市

２９３ ８－０２９３－３－０９６ 雅端村古建筑群 清 浙江省义乌市

２９４ ８－０２９４－３－０９７ 塘下方大宗祠 清 浙江省义乌市

２９５ ８－０２９５－３－０９８ 椒江戚继光祠 清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２９６ ８－０２９６－３－０９９ 东阳白坦民宅 清 浙江省东阳市

２９７ ８－０２９７－３－１００ 芜湖广济寺塔 北宋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２９８ ８－０２９８－３－１０１ 贵池百牙山塔 明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２９９ ８－０２９９－３－１０２ 贵池清溪塔 明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

３００ ８－０３００－３－１０３ 滁州无梁殿 明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

３０１ ８－０３０１－３－１０４ 池河太平桥 明清 安徽省定远县

３０２ ８－０３０２－３－１０５ 洪坑牌坊群 及 洪 氏

家庙

明清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３０３ ８－０３０３－３－１０６ 三阳洪氏宗祠 明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０４ ８－０３０４－３－１０７ 屯溪镇海桥 明清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

３０５ ８－０３０５－３－１０８ 石潭吴氏宗祠 明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０６ ８－０３０６－３－１０９ 蜀源牌坊群 明清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３０７ ８－０３０７－３－１１０ 屏山舒氏祠堂 明清 安徽省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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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８ ８－０３０８－３－１１１ 稠墅牌坊群 明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０９ ８－０３０９－３－１１２ 姥山塔 明清 安徽省巢湖市

３１０ ８－０３１０－３－１１３ 歙县太平桥 明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１１ ８－０３１１－３－１１４ 巴慰祖宅 明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１２ ８－０３１２－３－１１５ 歙县许氏宗祠 明至民国 安徽省歙县

３１３ ８－０３１３－３－１１６ 唐模檀干园 清 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

３１４ ８－０３１４－３－１１７ 亳州薛阁塔 清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３１５ ８－０３１５－３－１１８ 歙县鲍氏宗祠 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１６ ８－０３１６－３－１１９ 休宁登封桥 清 安徽省休宁县

３１７ ８－０３１７－３－１２０ 休宁同安堂 清 安徽省休宁县

３１８ ８－０３１８－３－１２１ 大阜潘氏宗祠 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１９ ８－０３１９－３－１２２ 泾县张氏宗祠 清 安徽省泾县

３２０ ８－０３２０－３－１２３ 昌溪太湖祠 清 安徽省歙县

３２１ ８－０３２１－３－１２４ 绩溪文庙 清 安徽省绩溪县

３２２ ８－０３２２－３－１２５ 荔城报恩寺塔 北宋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３２３ ８－０３２３－３－１２６ 崇福寺应庚塔 北宋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３２４ ８－０３２４－３－１２７ 建瓯值庆桥 明 福建省建瓯市

３２５ ８－０３２５－３－１２８ 安溪土楼 明清 福建省安溪县

３２６ ８－０３２６－３－１２９ 黄道周讲学处 明清 福建省漳浦县

３２７ ８－０３２７－３－１３０ 芷溪宗祠建筑 清 福建省连城县

３２８ ８－０３２８－３－１３１ 福安黄氏祠堂 清 福建省福安市

３２９ ８－０３２９－３－１３２ 泉港土坑村古建筑群 清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

３３０ ８－０３３０－３－１３３ 坂埔古厝 清 福建省南安市

３３１ ８－０３３１－３－１３４ 永春文庙 清 福建省永春县

３３２ ８－０３３２－３－１３５ 永泰庄寨建筑群 清 福建省永泰县

３３３ ８－０３３３－３－１３６ 采陔公祠 清 福建省连城县

３３４ ８－０３３４－３－１３７ 水美土堡群 清 福建省沙县

３３５ ８－０３３５－３－１３８ 浮梁双峰塔 北宋 江西省浮梁县

３３６ ８－０３３６－３－１３９ 福寿沟 北宋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３３７ ８－０３３７－３－１４０ 浮梁红塔 北宋、明 江西省浮梁县

３３８ ８－０３３８－３－１４１ 大司马牌坊 明 江西省宜黄县

３３９ ８－０３３９－３－１４２ 龙南乌石围 明 江西省龙南县

３４０ ８－０３４０－３－１４３ 济美石坊 明 江西省奉新县

３４１ ８－０３４１－３－１４４ 棠阴古建筑群 明清 江西省宜黄县

３４２ ８－０３４２－３－１４５ 官溪胡氏宗祠 明清 江西省玉山县

３４３ ８－０３４３－３－１４６ 十都王家大屋 清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

３４４ ８－０３４４－３－１４７ 奎璧联辉民宅 清 江西省广昌县

３４５ ８－０３４５－３－１４８ 浮梁县衙 清 江西省浮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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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 ８－０３４６－３－１４９ 玉山考棚 清 江西省玉山县

３４７ ８－０３４７－３－１５０ 浒湾书坊建筑群 清至民国 江西省金溪县

３４８ ８－０３４８－３－１５１ 卧化塔 唐 山东省成武县

３４９ ８－０３４９－３－１５２ 郓城观音寺塔 五代 山东省郓城县

３５０ ８－０３５０－３－１５３ 洄村古楼 明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３５１ ８－０３５１－３－１５４ 王渔洋故居 明至民国 山东省桓台县

３５２ ８－０３５２－３－１５５ 安阳永和桥 北宋 河南省安阳县

３５３ ８－０３５３－３－１５６ 三祖庵塔 金 河南省登封市

３５４ ８－０３５４－３－１５７ 轵城关帝庙 金、清 河南省济源市

３５５ ８－０３５５－３－１５８ 丹霞寺塔林 元至清 河南省南召县

３５６ ８－０３５６－３－１５９ 禹州天宁万寿寺 元至清 河南省禹州市

３５７ ８－０３５７－３－１６０ 舞阳彼岸寺大殿 元至清 河南省舞阳县

３５８ ８－０３５８－３－１６１ 阳安寺大殿 明 河南省镇平县

３５９ ８－０３５９－３－１６２ 汝宁石桥 明 河南省汝南县

３６０ ８－０３６０－３－１６３ 延津大觉寺万寿塔 明 河南省延津县

３６１ ８－０３６１－３－１６４ 杞县大云寺塔 明 河南省杞县

３６２ ８－０３６２－３－１６５ 龙泉澧河石桥 明 河南省叶县

３６３ ８－０３６３－３－１６６ 原武城隍庙 明清 河南省原阳县

３６４ ８－０３６４－３－１６７ 许昌文庙 明清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

３６５ ８－０３６５－３－１６８ 弦歌台 明清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３６６ ８－０３６６－３－１６９ 济源二仙庙 明清 河南省济源市

３６７ ８－０３６７－３－１７０ 登封玉溪宫 明清 河南省登封市

３６８ ８－０３６８－３－１７１ 侯湾泰山庙 明清 河南省汝州市

３６９ ８－０３６９－３－１７２ 温县遇仙观 明清 河南省温县

３７０ ８－０３７０－３－１７３ 大程书院 清 河南省扶沟县

３７１ ８－０３７１－３－１７４ 龙亭大殿 清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

３７２ ８－０３７２－３－１７５ 偃师九龙庙 清 河南省偃师市

３７３ ８－０３７３－３－１７６ 怀邦会馆 清 河南省禹州市

３７４ ８－０３７４－３－１７７ 登封崇福宫 清 河南省登封市

３７５ ８－０３７５－３－１７８ 新安洞真观 清 河南省新安县

３７６ ８－０３７６－３－１７９ 宜阳福昌阁 清 河南省宜阳县

３７７ ８－０３７７－３－１８０ 偃师兴福寺大殿 清 河南省偃师市

３７８ ８－０３７８－３－１８１ 花洲书院 清 河南省邓州市

３７９ ８－０３７９－３－１８２ 黄梅高塔寺塔 北宋 湖北省黄梅县

３８０ ８－０３８０－３－１８３ 宜昌天然塔 清 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

３８１ ８－０３８１－３－１８４ 高家花屋 清 湖北省竹山县

３８２ ８－０３８２－３－１８５ 南边民居 清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３８３ ８－０３８３－３－１８６ 丹江口饶氏庄园 清至民国 湖北省丹江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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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 ８－０３８４－３－１８７ 麻城雷氏祠 清至民国 湖北省麻城市

３８５ ８－０３８５－３－１８８ 中田村古建筑群 明至民国 湖南省常宁市

３８６ ８－０３８６－３－１８９ 许家桥将军府 明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３８７ ８－０３８７－３－１９０ 板梁村古建筑群 明清 湖南省永兴县

３８８ ８－０３８８－３－１９１ 勾蓝瑶寨 明至民国 湖南省江永县

３８９ ８－０３８９－３－１９２ 湘昆古戏台 清 湖南省桂阳县

３９０ ８－０３９０－３－１９３ 杉木桥胡家大院 清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３９１ ８－０３９１－３－１９４ 石门文庙 清 湖南省石门县

３９２ ８－０３９２－３－１９５ 芷江文庙 清 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

３９３ ８－０３９３－３－１９６ 神下李氏宗祠 清 湖南省宁远县

３９４ ８－０３９４－３－１９７ 澧县多安桥 清 湖南省澧县

３９５ ８－０３９５－３－１９８ 虎溪黄氏宗祠 清 湖南省蓝山县

３９６ ８－０３９６－３－１９９ 溆浦崇实书院 清 湖南省溆浦县

３９７ ８－０３９７－３－２００ 桃树湾刘氏大屋 清 湖南省浏阳市

３９８ ８－０３９８－３－２０１ 浦市镇古建筑群 清 湖南省泸溪县

３９９ ８－０３９９－３－２０２ 宝镜何家大院 清至民国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

４００ ８－０４００－３－２０３ 梅城文武庙古建筑群 清至民国 湖南省安化县

４０１ ８－０４０１－３－２０４ 东安头翰林祠 清至民国 湖南省宁远县

４０２ ８－０４０２－３－２０５ 大颠祖师塔 唐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４０３ ８－０４０３－３－２０６ 高州宝光塔 明 广东省高州市

４０４ ８－０４０４－３－２０７ 联丰花萼楼 明 广东省大埔县

４０５ ８－０４０５－３－２０８ 揭阳城隍庙 明清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

４０６ ８－０４０６－３－２０９ 陈白沙祠 明清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４０７ ８－０４０７－３－２１０ 国恩寺 明至民国 广东省新兴县

４０８ ８－０４０８－３－２１１ 沙湾留耕堂 清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４０９ ８－０４０９－３－２１２ 大埔泰安楼 清 广东省大埔县

４１０ ８－０４１０－３－２１３ 冲虚古观 清 广东省博罗县

４１１ ８－０４１１－３－２１４ 龙门鹤湖围 清 广东省龙门县

４１２ ８－０４１２－３－２１５ 大埔光禄第 清 广东省大埔县

４１３ ８－０４１３－３－２１６ 桂林静江府城墙 南宋至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叠彩区、

秀峰区

４１４ ８－０４１４－３－２１７ 来宾文辉塔 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

４１５ ８－０４１５－３－２１８ 左江归龙斜塔 明清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区

４１６ ８－０４１６－３－２１９ 贺州江氏客家围屋 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

４１７ ８－０４１７－３－２２０ 乐湾村古建筑群 清至民国 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

４１８ ８－０４１８－３－２２１ 石石矍村冯氏祠堂 明清 海南省澄迈县

４１９ ８－０４１９－３－２２２ 琼山侯家大院 清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４２０ ８－０４２０－３－２２３ 溪北书院 清 海南省文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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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 ８－０４２１－３－２２４ 湾底谭氏民居 清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４２２ ８－０４２２－３－２２５ 花林寺大殿 元 四川省盐亭县

４２３ ８－０４２３－３－２２６ 蓬溪金仙寺大殿 元 四川省蓬溪县

４２４ ８－０４２４－３－２２７ 南部永安庙大殿 元至清 四川省南部县

４２５ ８－０４２５－３－２２８ 盐亭文星庙 明 四川省盐亭县

４２６ ８－０４２６－３－２２９ 泸县圆通寺 明 四川省泸县

４２７ ８－０４２７－３－２３０ 龙藏寺 明清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４２８ ８－０４２８－３－２３１ 蓝池庙 明清 四川省三台县

４２９ ８－０４２９－３－２３２ 七宝寺 明清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４３０ ８－０４３０－３－２３３ 福宝古建筑群 明清 四川省合江县

４３１ ８－０４３１－３－２３４ 南部观音庵大殿 明清 四川省南部县

４３２ ８－０４３２－３－２３５ 井研雷氏民居 清 四川省井研县

４３３ ８－０４３３－３－２３６ 屏山龙氏山庄 清 四川省屏山县

４３４ ８－０４３４－３－２３７ 自贡玉川公祠 清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４３５ ８－０４３５－３－２３８ 甘孜惠远寺 清 四川省道孚县

４３６ ８－０４３６－３－２３９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明清 贵州省正安县

４３７ ８－０４３７－３－２４０ 镇远天后宫 清 贵州省镇远县

４３８ ８－０４３８－３－２４１ 泸西万寿寺三佛殿 明 云南省泸西县

４３９ ８－０４３９－３－２４２ 建水土主庙 明清 云南省建水县

４４０ ８－０４４０－３－２４３ 蒙自玉皇阁 明清 云南省蒙自市

４４１ ８－０４４１－３－２４４ 建水玉皇阁及崇文塔 明清 云南省建水县

４４２ ８－０４４２－３－２４５ 新安所古建筑群 明清 云南省蒙自市

４４３ ８－０４４３－３－２４６ 期纳古建筑群 明清 云南省永胜县

４４４ ８－０４４４－３－２４７ 天峰山古建筑群 明至民国 云南省祥云县

４４５ ８－０４４５－３－２４８ 弥渡五台大寺 明至民国 云南省弥渡县

４４６ ８－０４４６－３－２４９ 云南提督府旧址 清 云南省大理市

４４７ ８－０４４７－３－２５０ 叶枝土司衙署 清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４４８ ８－０４４８－３－２５１ 洄澜桥阁 清 云南省石屏县

４４９ ８－０４４９－３－２５２ 江川文庙 清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

４５０ ８－０４５０－３－２５３ 流浪河磨房群 清 云南省凤庆县

４５１ ８－０４５１－３－２５４ 墨江文庙 清 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４５２ ８－０４５２－３－２５５ 海口川字闸 清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４５３ ８－０４５３－３－２５６ 建水学政考棚 清 云南省建水县

４５４ ８－０４５４－３－２５７ 同乐傈僳族 民 居 建

筑群

清至民国 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４５５ ８－０４５５－３－２５８ 保山光尊寺 清至民国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

４５６ ８－０４５６－３－２５９ 曲西碉楼群 北宋至明 西藏自治区洛扎县

４５７ ８－０４５７－３－２６０ 乃宁曲德寺 北宋至清 西藏自治区康马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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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８ ８－０４５８－３－２６１ 艾旺寺 北宋至清 西藏自治区康马县

４５９ ８－０４５９－３－２６２ 达律王府 元 西藏自治区贡觉县

４６０ ８－０４６０－３－２６３ 西安二龙塔 唐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４６１ ８－０４６１－３－２６４ 富平万斛寺塔 唐 陕西省富平县

４６２ ８－０４６２－３－２６５ 蒲城海源寺塔 金 陕西省蒲城县

４６３ ８－０４６３－３－２６６ 户县化羊庙东岳献殿 元至清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

４６４ ８－０４６４－３－２６７ 合阳千金塔 明 陕西省合阳县

４６５ ８－０４６５－３－２６８ 柳枝关帝庙 明清 陕西省韩城市

４６６ ８－０４６６－３－２６９ 马庄华严寺 明至民国 陕西省韩城市

４６７ ８－０４６７－３－２７０ 蒲城考院 清 陕西省蒲城县

４６８ ８－０４６８－３－２７１ 米脂常氏庄园 清至民国 陕西省米脂县

４６９ ８－０４６９－３－２７２ 福津广严院 南宋、清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

４７０ ８－０４７０－３－２７３ 武山圣寿寺 元至民国 甘肃省武山县

４７１ ８－０４７１－３－２７４ 正宁文庙大成殿 明 甘肃省正宁县

４７２ ８－０４７２－３－２７５ 张掖东仓 明清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４７３ ８－０４７３－３－２７６ 静宁文庙 明清 甘肃省静宁县

４７４ ８－０４７４－３－２７７ 永昌北海子塔 明清 甘肃省永昌县

４７５ ８－０４７５－３－２７８ 天水纪信祠 明至民国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

４７６ ８－０４７６－３－２７９ 张掖高总兵宅院 清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

４７７ ８－０４７７－３－２８０ 天祝东大寺 清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

四、石窟寺及石刻 (共计３９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４７８ ８－０４７８－４－００１ 狄仁杰祠堂碑 唐 河北省大名县

４７９ ８－０４７９－４－００２ 曲里千佛洞石窟 明 河北省涉县

４８０ ８－０４８０－４－００３ 山神峪千佛洞石窟 元、清 山西省交口县

４８１ ８－０４８１－４－００４ 挂甲山摩崖造像 北朝至明 山西省吉县

４８２ ８－０４８２－４－００５ 营里千佛洞石窟 北齐至唐 山西省乡宁县

４８３ ８－０４８３－４－００６ 竖石佛摩崖造像 北齐至唐 山西省交城县

４８４ ８－０４８４－４－００７ 静居寺石窟 唐 山西省静乐县

４８５ ８－０４８５－４－００８ 汉建初元年买地刻石 东汉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４８６ ８－０４８６－４－００９ 雁荡山龙鼻 洞 摩 崖

题记

唐至民国 浙江省乐清市

４８７ ８－０４８７－４－０１０ 杭州孔庙碑林 唐至民国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４８８ ８－０４８８－４－０１１ 仙岩洞摩崖题记 宋、清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

４８９ ８－０４８９－４－０１２ 道场山祈年题记 元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４９０ ８－０４９０－４－０１３ 阮鹗墓石刻 明 安徽省枞阳县

４９１ ８－０４９１－４－０１４ 汪由敦墓石刻 清 安徽省休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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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 ８－０４９２－４－０１５ 南安桃源宫 陀 罗 尼

经幢

北宋 福建省南安市

４９３ ８－０４９３－４－０１６ 魁星岩摩崖造像 南宋 福建省永春县

４９４ ８－０４９４－４－０１７ 老庄大佛寺石刻造像 隋唐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

４９５ ８－０４９５－４－０１８ 陶山朝阳洞石刻造像 宋至民国 山东省肥城市

４９６ ８－０４９６－４－０１９ 尹宙碑 东汉 河南省鄢陵县

４９７ ８－０４９７－４－０２０ 回銮碑 北宋 河南省濮阳县

４９８ ８－０４９８－４－０２１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金 河南省荥阳市

４９９ ８－０４９９－４－０２２ 丹口苗文石刻群 明清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

５００ ８－０５００－４－０２３ 石门寺摩崖造像 唐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

５０１ ８－０５０１－４－０２４ 重龙山摩崖造像 唐至民国 四川省资中县

５０２ ８－０５０２－４－０２５ 宜宾流杯池石刻 宋至民国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５０３ ８－０５０３－４－０２６ 温泉摩崖石刻群 明至民国 云南省安宁市

５０４ ８－０５０４－４－０２７ 查拉路甫石窟 唐宋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５０５ ８－０５０５－４－０２８ 仁达摩崖造像 唐 西藏自治区察雅县

５０６ ８－０５０６－４－０２９ 囊巴朗则石雕 唐 西藏自治区芒康县

５０７ ８－０５０７－４－０３０ 乃甲切木石窟 宋 西藏自治区岗巴县

５０８ ８－０５０８－４－０３１ 林恩摩崖石刻 明 西藏自治区昂仁县

５０９ ８－０５０９－４－０３２ 金川湾石窟 唐 陕西省淳化县

５１０ ８－０５１０－４－０３３ 城台石窟 宋金 陕西省志丹县

５１１ ８－０５１１－４－０３４ 河峪摩崖石刻 东汉 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５１２ ８－０５１２－４－０３５ 昌马石窟 北魏至清 甘肃省玉门市

５１３ ８－０５１３－４－０３６ 童子寺石窟 北魏至清 甘肃省民乐县

５１４ ８－０５１４－４－０３７ 大麦地岩画 新石器时代至西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

５１５ ８－０５１５－４－０３８ 焕彩沟石刻 东汉、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州区

５１６ ８－０５１６－４－０３９ 刘平国刻石 东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

五、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共计２３４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５１７ ８－０５１７－５－００１ 双清别墅 １９４９年 北京市海淀区

５１８ ８－０５１８－５－００２ 原子能 “一堆一器”

旧址

１９５８年 北京市房山区

５１９ ８－０５１９－５－００３ 北京站车站大楼 １９５９年 北京市东城区

５２０ ８－０５２０－５－００４ 宋庆龄儿童 科 学 技

术馆

１９８６年 北京市海淀区

５２１ ８－０５２１－５－００５ 新开河火车站旧址 １９０３年 天津市河北区

５２２ ８－０５２２－５－００６ 觉悟社旧址 １９１９年 天津市河北区

５２３ ８－０５２３－５－００７ 北疆博物院旧址 １９２２~１９２９年 天津市河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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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８－０５２４－５－００８ 南开大学思源堂 １９２５年 天津市南开区

５２５ ８－０５２５－５－００９ 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

旧址

１９４８年 天津市蓟州区

５２６ ８－０５２６－５－０１０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和中共天津市委旧址

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 天津市和平区

５２７ ８－０５２７－５－０１１ 左权将军墓 １９５０年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５２８ ８－０５２８－５－０１２ 高君宇故居 １８９６~１９１２年 山西省娄烦县

５２９ ８－０５２９－５－０１３ 山西督军府旧址 １９１６~１９３７年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

５３０ ８－０５３０－５－０１４ 忻口战役遗址 １９３７年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

５３１ ８－０５３１－５－０１５ 金岗库村晋 察 冀 军

区司令部旧址

１９３８年 山西省五台县

５３２ ８－０５３２－５－０１６ 晋绥日报社旧址 １９４０~１９４９年 山西省兴县

５３３ ８－０５３３－５－０１７ 小李村太岳行署旧址 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 山西省安泽县

５３４ ８－０５３４－５－０１８ 北坡中共中央晋绥分

局旧址

１９４２~１９４９年 山西省兴县

５３５ ８－０５３５－５－０１９ 临县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指挥部旧址

１９４７年 山西省临县

５３６ ８－０５３６－５－０２０ 临县中央后 委 机 关

旧址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 山西省临县

５３７ ８－０５３７－５－０２１ 白塔火车站旧址 １９２１年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５３８ ８－０５３８－５－０２２ 侵华日军木石匣工事

旧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

５３９ ８－０５３９－５－０２３ 集宁战役旧址 １９４６年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

５４０ ８－０５４０－５－０２４ 旅顺沙俄陆防副司令

官邸建筑

１９００年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

５４１ ８－０５４１－５－０２５ 鞍山钢铁厂早期建筑 １９２０~１９７７年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铁西区

５４２ ８－０５４２－５－０２６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５４３ ８－０５４３－５－０２７ 北大营营房旧址 １９３１年 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

５４４ ８－０５４４－５－０２８ 侵华日本关 东 军 护

路守备队盘 山 分 队

旧址

１９３２年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

５４５ ８－０５４５－５－０２９ 台吉万人坑遗址 １９４３年 辽宁省北票市

５４６ ８－０５４６－５－０３０ 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

事法庭旧址

１９５６年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

５４７ ８－０５４７－５－０３１ 吉林机器局旧址 １８８１年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

５４８ ８－０５４８－５－０３２ 中俄边界清 勘 界 碑

(土字牌)

１８８６年 吉林省珲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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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９ ８－０５４９－５－０３３ 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

遗址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 吉林省磐石市

５５０ ８－０５５０－５－０３４ 老黑沟惨案遗址 １９３５年 吉林省舒兰市

５５１ ８－０５５１－５－０３５ 侵华 日 军 第 １００ 部

队遗址

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５５２ ８－０５５２－５－０３６ 丰满万人坑遗址 １９３７~１９４３年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５５３ ８－０５５３－５－０３７ 石人血泪山死难矿工

纪念地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

５５４ ８－０５５４－５－０３８ 七道沟死难 同 胞 纪

念地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吉林省通化县

５５５ ８－０５５５－５－０３９ 伪满建国忠灵庙旧址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５５６ ８－０５５６－５－０４０ 辽源二战盟军战俘营

旧址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

５５７ ８－０５５７－５－０４１ 中共中央东北局梅河

口会议会址

１９４６年 吉林省梅河口市

５５８ ８－０５５８－５－０４２ 鸡西万人坑遗址 １９３４~１９４５年 黑龙江省鸡西市滴道区

５５９ ８－０５５９－５－０４３ 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

路军密营遗址

１９３９~１９４１年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５６０ ８－０５６０－５－０４４ 侵华日军第５１６部队

遗址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峰区

５６１ ８－０５６１－５－０４５ 中共黑龙江省工作委

员会和省政府旧址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 黑龙江省北安市

５６２ ８－０５６２－５－０４６ 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

旧址

１９４６~１９５５年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５６３ ８－０５６３－５－０４７ 圣三一基督教堂 １８６９年 上海市黄浦区

５６４ ８－０５６４－５－０４８ 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 １８７９~１９４８年 上海市长宁区、普陀区

５６５ ８－０５６５－５－０４９ 上海交通大 学 早 期

建筑

１８９６年 上海市徐汇区

５６６ ８－０５６６－５－０５０ 沪江大学近代建筑 １９０６~１９４８年 上海市杨浦区

５６７ ８－０５６７－５－０５１ 上海工部局 宰 牲 场

旧址

１９３３年 上海市虹口区

５６８ ８－０５６８－５－０５２ 四行仓库抗战旧址 １９３７年 上海市静安区

５６９ ８－０５６９－５－０５３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

沪办事处旧址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 上海市黄浦区

５７０ ８－０５７０－５－０５４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１９５３年 上海市静安区

５７１ ８－０５７１－５－０５５ 上海科学会堂 １９５８年 上海市黄浦区

５７２ ８－０５７２－５－０５６ 马林医院旧址 １８９２~１９１４年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６２—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３０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５７３ ８－０５７３－５－０５７ 日本驻南京 大 使 馆

旧址

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５７４ ８－０５７４－５－０５８ 国立美术陈列馆旧址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

５７５ ８－０５７５－５－０５９ 侵华日军南 京 利 济

巷慰安所旧址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５７６ ８－０５７６－５－０６０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旧址

１９３７年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５７７ ８－０５７７－５－０６１ 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

亡将士纪念塔

１９４３年 江苏省阜宁县

５７８ ８－０５７８－５－０６２ 黄花塘新四 军 军 部

旧址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 江苏省盱眙县

５７９ ８－０５７９－５－０６３ 淮安中共中央华中分

局旧址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５８０ ８－０５８０－５－０６４ 沈钧儒故居 １９２１年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５８１ ８－０５８１－５－０６５ 英国驻温州 领 事 馆

旧址

１８９４~１９２４年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５８２ ８－０５８２－５－０６６ 求是书院旧址 １８９７~１９１４年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５８３ ８－０５８３－５－０６７ 恩泽医局旧址 １９０１~１９５１年 浙江省临海市

５８４ ８－０５８４－５－０６８ 浙江图书馆旧址 １９０９~１９３６年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区

５８５ ８－０５８５－５－０６９ 陈望道故居 １８９１年 浙江省义乌市

５８６ ８－０５８６－５－０７０ 史家庄花厅 １９１５年 浙江省东阳市

５８７ ８－０５８７－５－０７１ 仁爱医院旧址 １９２２年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５８８ ８－０５８８－５－０７２ 第一届西湖博览会工

业馆旧址

１９２８年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５８９ ８－０５８９－５－０７３ 五四宪法起草地旧址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５９０ ８－０５９０－５－０７４ 一江山岛战役遗址 １９５５年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５９１ ８－０５９１－５－０７５ 王店粮仓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５９２ ８－０５９２－５－０７６ 江厦潮汐试验电站 １９７９年 浙江省温岭市

５９３ ８－０５９３－５－０７７ 戴安澜故居 １９０４年 安徽省无为县

５９４ ８－０５９４－５－０７８ 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 １９１１年 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

５９５ ８－０５９５－５－０７９ 老芜湖海关旧址 １９１９年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５９６ ８－０５９６－５－０８０ 张治中故居 １８９０年 安徽省巢湖市

５９７ ８－０５９７－５－０８１ 红２８军重建会议旧址 １９３３年 安徽省金寨县

５９８ ８－０５９８－５－０８２ 芜湖内思高级工业职

业学校旧址

１９３４年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

５９９ ８－０５９９－５－０８３ 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

旧址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安徽省休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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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８－０６００－５－０８４ 野寨抗日阵 亡 将 士

公墓

１９４３年 安徽省潜山市

６０１ ８－０６０１－５－０８５ 佛子岭水库连拱坝 １９５４年 安徽省霍山县

６０２ ８－０６０２－５－０８６ 涡河一桥 １９６４年 安徽省怀远县

６０３ ８－０６０３－５－０８７ 小岗村旧址 １９７８年 安徽省凤阳县

６０４ ８－０６０４－５－０８８ 观山李氏民居 １８９０~１９３６年 福建省南安市

６０５ ８－０６０５－５－０８９ 东美曾氏番仔楼 １９１０年 福建省龙海市

６０６ ８－０６０６－５－０９０ 安礼逊图书楼 １９２７年 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

６０７ ８－０６０７－５－０９１ 张山头红军墓群 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年 福建省武夷山市

６０８ ８－０６０８－５－０９２ 歪嘴寨闽粤边区乌山

游击队指挥部旧址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 福建省诏安县

６０９ ８－０６０９－５－０９３ 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 １９３０~１９３４年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长汀县,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

６１０ ８－０６１０－５－０９４ 永春福兴堂 １９４７年 福建省永春县

６１１ ８－０６１１－５－０９５ 景胜别墅 １９４８年 福建省石狮市

６１２ ８－０６１２－５－０９６ 九江姑塘海关旧址 １９０２~１９３１年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

６１３ ８－０６１３－５－０９７ 安源路矿工 人 补 习

夜校旧址

１９２２年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

６１４ ８－０６１４－５－０９８ 工农革命军 第 一 军

第一师第一 团 团 部

旧址

１９２７年 江西省修水县

６１５ ８－０６１５－５－０９９ 中共赣西南 第 一 次

党代会旧址

１９３０年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

６１６ ８－０６１６－５－１００ 峡江会议旧址 １９３０年 江西省峡江县

６１７ ８－０６１７－５－１０１ 水西红三军 团 指 挥

部旧址

１９３０年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６１８ ８－０６１８－５－１０２ 黄陂中共苏 区 中 央

局第一次扩 大 会 议

旧址

１９３１年 江西省宁都县

６１９ ８－０６１９－５－１０３ 宁都会议旧址 １９３２年 江西省宁都县

６２０ ８－０６２０－５－１０４ 中央苏区第 四 次 反

“围剿”战役遗址

１９３３年 江西省乐安县、金溪县

６２１ ８－０６２１－５－１０５ 叶坪马克思 共 产 主

义学校旧址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 江西省瑞金市

６２２ ８－０６２２－５－１０６ 湖坊中共闽赣省委、

省革委、省军区旧址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江西省黎川县

６２３ ８－０６２３－５－１０７ 井塘中共中央分局、

中央政府办事处旧址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江西省于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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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４ ８－０６２４－５－１０８ 中共中央东 南 分 局

旧址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

６２５ ８－０６２５－５－１０９ 马家洲集中营旧址 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 江西省泰和县

６２６ ８－０６２６－５－１１０ 武霖基督教圣会堂 １８７２年 山东省蓬莱市

６２７ ８－０６２７－５－１１１ 中兴煤矿公司旧址 １８９９年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６２８ ８－０６２８－５－１１２ 潍县西方侨 民 集 中

营旧址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６２９ ８－０６２９－５－１１３ 青岛朝连岛灯塔 １９０３年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６３０ ８－０６３０－５－１１４ 曲阜师范学校旧址 １９０５~１９３１年 山东省曲阜市

６３１ ８－０６３１－５－１１５ 济南万竹园 １９１７年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６３２ ８－０６３２－５－１１６ 五三惨案遗址 １９２８年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６３３ ８－０６３３－５－１１７ 牟平恤养院旧址 １９３３年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６３４ ８－０６３４－５－１１８ 临沂大青山 突 围 战

遗址

１９４１年 山东省沂南县

６３５ ８－０６３５－５－１１９ 赵疃地雷战遗址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山东省海阳市

６３６ ８－０６３６－５－１２０ 昌邑县抗日 殉 国 烈

士祠

１９４５年 山东省昌邑市

６３７ ８－０６３７－５－１２１ 羊山战斗纪念地 １９５２年 山东省金乡县

６３８ ８－０６３８－５－１２２ 兴隆庄火车 站 站 舍

旧址

１９１５年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

６３９ ８－０６３９－５－１２３ 河南省博物馆旧址 １９２７年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

６４０ ８－０６４０－５－１２４ 中国工农红 军 第 一

军司令部旧址

１９３０年 河南省新县

６４１ ８－０６４１－５－１２５ 鄂豫皖边特 区 苏 维

埃政府旧址

１９３０年 河南省新县

６４２ ８－０６４２－５－１２６ 晋冀鲁豫野 战 军 指

挥部旧址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 河南省范县

６４３ ８－０６４３－５－１２７ 豫陕鄂军政大学旧址 １９４８年 河南省鲁山县

６４４ ８－０６４４－５－１２８ 开封伞塔 １９５５年 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

６４５ ８－０６４５－５－１２９ 滑县县委县 政 府 早

期建筑

１９５９年 河南省滑县

６４６ ８－０６４６－５－１３０ 郑州第二砂轮厂旧址 １９６４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６４７ ８－０６４７－５－１３１ 贺胜桥北伐 阵 亡 将

士陵园

１９２９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６４８ ８－０６４８－５－１３２ 汉口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旧址

１９３８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６４９ ８－０６４９－５－１３３ 新四军第五 师 司 令

部旧址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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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０ ８－０６５０－５－１３４ 国民政府第 六 战 区

受降堂旧址

１９４５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６５１ ８－０６５１－５－１３５ 苏联空军志 愿 队 烈

士墓

１９５６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６５２ ８－０６５２－５－１３６ 三线 航 天 ０６６ 导 弹

基地旧址

１９７０年 湖北省远安县

６５３ ８－０６５３－５－１３７ 三线火箭炮 总 装 厂

旧址

１９７０年 湖北省老河口市

６５４ ８－０６５４－５－１３８ 辰州教案发生地 １９０２年 湖南省沅陵县

６５５ ８－０６５５－５－１３９ 湘雅医院及 医 学 院

早期建筑

１９１４~１９４７年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６５６ ８－０６５６－５－１４０ 毛泽东水口 连 队 建

党旧址

１９２７年 湖南省炎陵县

６５７ ８－０６５７－５－１４１ 湘赣革命根据地旧址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年 湖南省茶陵县、攸县

６５８ ８－０６５８－５－１４２ 红四军前委 扩 大 会

议旧址

１９２８年 湖南省桂东县

６５９ ８－０６５９－５－１４３ 浏阳红一方 面 军 活

动旧址

１９３０年 湖南省浏阳市

６６０ ８－０６６０－５－１４４ 中央红军长 征 突 破

第三道封锁 线 指 挥

部旧址

１９３４年 湖南省宜章县

６６１ ８－０６６１－５－１４５ 平江惨案遗址 １９３９年 湖南省平江县

６６２ ８－０６６２－５－１４６ 湘西雪峰山抗战旧址 １９４５年 湖南省溆浦县、辰溪县、洞口县

６６３ ８－０６６３－５－１４７ 程潜公馆 １９４８年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

６６４ ８－０６６４－５－１４８ 湘西剿匪旧址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湖南省沅陵县、辰溪县

６６５ ８－０６６５－５－１４９ 醴陵群力瓷厂旧址 １９５８年 湖南省醴陵市

６６６ ８－０６６６－５－１５０ 核工 业 ７１１ 功 勋 铀

矿旧址

１９６０~１９９４年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６６７ ８－０６６７－５－１５１ 司徒美堂故居 １８６８年 广东省开平市

６６８ ８－０６６８－５－１５２ 万木草堂 １８９１年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６６９ ８－０６６９－５－１５３ 潮海关旧址 １８９８~１９２２年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濠江区

６７０ ８－０６７０－５－１５４ 中英街界碑 １９０５年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６７１ ８－０６７１－５－１５５ 开平风采堂 １９１４年 广东省开平市

６７２ ８－０６７２－５－１５６ 大埔肇庆堂 １９１７年 广东省大埔县

６７３ ８－０６７３－５－１５７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

行委员会旧址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６７４ ８－０６７４－５－１５８ 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 １９２５年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６７５ ８－０６７５－５－１５９ 广东省农民协会旧址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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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６ ８－０６７６－５－１６０ 三河中山纪念堂 １９２９年 广东省大埔县

６７７ ８－０６７７－５－１６１ 蒋光鼐故居 １９３０年 广东省东莞市

６７８ ８－０６７８－５－１６２ 香港文化名 人 大 营

救指挥部旧址

１９４２年 广东省龙川县

６７９ ８－０６７９－５－１６３ 土洋村东江 纵 队 司

令部旧址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６８０ ８－０６８０－５－１６４ 长岗坡渡槽 １９８１年 广东省罗定市

６８１ ８－０６８１－５－１６５ 西林教案发生地 １８５６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

６８２ ８－０６８２－５－１６６ 法国驻龙州 领 事 馆

旧址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县

６８３ ８－０６８３－５－１６７ 武宣刘氏庄园 １９１１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

６８４ ８－０６８４－５－１６８ 武宣郭氏庄园 １９２４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

６８５ ８－０６８５－５－１６９ 梧州市中共广西早期

革命活动旧址

１９２６~１９２８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

６８６ ８－０６８６－５－１７０ 中共广西省 第 一 次

代表大会旧址

１９２８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

６８７ ８－０６８７－５－１７１ 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 １９４４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

６８８ ８－０６８８－５－１７２ 文昌符家宅 １９１７年 海南省文昌市

６８９ ８－０６８９－５－１７３ 琼崖工农红 军 云 龙

改编旧址

１９３８年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６９０ ８－０６９０－５－１７４ 侵华日军侵琼八所死

难劳工纪念地

１９３９~１９４２年 海南省东方市

６９１ ８－０６９１－５－１７５ 西山钟楼 １９３１年 重庆市万州区

６９２ ８－０６９２－５－１７６ 重庆大学早期建筑 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 重庆市沙坪坝区

６９３ ８－０６９３－５－１７７ 瀼渡电厂 １９４４年 重庆市万州区

６９４ ８－０６９４－５－１７８ 张自忠将军墓 １９４０年 重庆市北碚区

６９５ ８－０６９５－５－１７９ 罗斯福图书馆旧址 １９４７年 重庆市渝中区

６９６ ８－０６９６－５－１８０ 荣县军政府旧址 １９１１年 四川省荣县

６９７ ８－０６９７－５－１８１ 雅安明德中学旧址 １９２２年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６９８ ８－０６９８－５－１８２ 洞窝水电站 １９２５年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６９９ ８－０６９９－５－１８３ 木门会议旧址 １９３３年 四川省旺苍县

７００ ８－０７００－５－１８４ 通江红四方 面 军 总

医院旧址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四川省通江县

７０１ ８－０７０１－５－１８５ 红军长征过 石 厢 子

旧址

１９３５年 四川省叙永县

７０２ ８－０７０２－５－１８６ 川藏公路大 渡 河 悬

索桥

１９５１年 四川省泸定县

７０３ ８－０７０３－５－１８７ 蓬基井 １９５８年 四川省大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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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４ ８－０７０４－５－１８８ 三线核武器 研 制 基

地旧址

１９６９年 四川省梓潼县

７０５ ８－０７０５－５－１８９ 首座受控核 聚 变 实

验装置旧址

１９７１年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７０６ ８－０７０６－５－１９０ 奇峰渡槽 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 四川省泸县

７０７ ８－０７０７－５－１９１ 玛瑙山营盘遗址 １８５７年 贵州省凤冈县

７０８ ８－０７０８－５－１９２ 贵阳达德学校旧址 １９０１~１９５０年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７０９ ８－０７０９－５－１９３ 猴场会议旧址 １９３４年 贵州省瓮安县

７１０ ８－０７１０－５－１９４ 苟坝会议旧址 １９３５年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

７１１ ８－０７１１－５－１９５ 天门河水电厂旧址 １９４３年 贵州省桐梓县

７１２ ８－０７１２－５－１９６ 邓萍墓 １９５８年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

７１３ ８－０７１３－５－１９７ 三线贵州航 空 发 动

机厂旧址

１９６５年 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

７１４ ８－０７１４－５－１９８ 三线贵州歼 击 机 总

装厂旧址

１９６６年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７１５ ８－０７１５－５－１９９ 云南大学会泽院 １９２４年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７１６ ８－０７１６－５－２００ 大理天主教堂 １９３１年 云南省大理市

７１７ ８－０７１７－５－２０１ 昆明卢氏公馆 １９３３年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

７１８ ８－０７１８－５－２０２ 滇缅公路惠通桥 １９３５年 云南省龙陵县

７１９ ８－０７１９－５－２０３ 凤凰山天文 台 近 代

建筑

１９３９年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７２０ ８－０７２０－５－２０４ 畹町桥 １９３８年 云南省瑞丽市

７２１ ８－０７２１－５－２０５ 中央电工器 材 厂 一

厂旧址

１９３９年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７２２ ８－０７２２－５－２０６ 滇缅铁路禄 丰 炼 象

关桥隧群

１９４２年 云南省禄丰县

７２３ ８－０７２３－５－２０７ 凤庆茶厂老厂区旧址 １９５０年 云南省凤庆县

７２４ ８－０７２４－５－２０８ 开远发电厂旧址 １９５６年 云南省开远市

７２５ ８－０７２５－５－２０９ 开远长虹桥 １９６１年 云南省开远市

７２６ ８－０７２６－５－２１０ 亚东海关遗址 １８９４~１９０３年 西藏自治区亚东县

７２７ ８－０７２７－５－２１１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

员会办公旧址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年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

７２８ ８－０７２８－５－２１２ 川藏、青 藏 公 路 纪

念碑

１９８４年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

７２９ ８－０７２９－５－２１３ 革命公园 １９２７年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

７３０ ８－０７３０－５－２１４ 葛牌镇红２５军军部

旧址

１９３５年 陕西省蓝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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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１ ８－０７３１－５－２１５ 国立西北联 合 大 学

旧址

１９３８~１９４６年 陕西省城固县

７３２ ８－０７３２－５－２１６ 马栏革命旧址 １９３９~１９４９年 陕西省旬邑县

７３３ ８－０７３３－５－２１７ 宝鸡申新纱厂旧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

７３４ ８－０７３４－５－２１８ 金盆湾八路 军 三 五

九旅旅部旧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７３５ ８－０７３５－５－２１９ 陕甘宁边区 高 等 法

院旧址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７３６ ８－０７３６－５－２２０ 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司令部旧址

１９４２~１９４７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７３７ ８－０７３７－５－２２１ 美军驻延安 观 察 组

驻地旧址

１９４４~１９４７年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

７３８ ８－０７３８－５－２２２ 张思德牺牲纪念地 １９４４年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７３９ ８－０７３９－５－２２３ 小河会议旧址 １９４７年 陕西省靖边县

７４０ ８－０７４０－５－２２４ 山城堡战役旧址 １９３６年 甘肃省环县

７４１ ８－０７４１－５－２２５ 河连湾陕甘 宁 省 苏

维埃政府旧址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甘肃省环县

７４２ ８－０７４２－５－２２６ 尕路田大房子 １９４３年 甘肃省临潭县

７４３ ８－０７４３－５－２２７ 果洛红军沟 １９３６年 青海省班玛县

７４４ ８－０７４４－５－２２８ 囊拉千户院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 青海省尖扎县

７４５ ８－０７４５－５－２２９ 果洛和平解放纪念地 １９５２年 青海省达日县

７４６ ８－０７４６－５－２３０ 乌鲁木齐文庙 １９２２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７４７ ８－０７４７－５－２３１ 赛图拉哨卡遗址 １８７７~１９６２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皮山县

７４８ ８－０７４８－５－２３２ 毛泽民办公 室 及 宿

舍旧址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天山区

７４９ ８－０７４９－５－２３３ 石河子军垦旧址 １９５２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

子市

７５０ ８－０７５０－５－２３４ 玉尔滚军垦旧址 １９７３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

尔市

六、其他 (共计１２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７５１ ８－０７５１－６－００１ 华亭海塘奉贤段 清 上海市奉贤区

７５２ ８－０７５２－６－００２ 兴化垛田 唐至今 江苏省兴化市

７５３ ８－０７５３－６－００３ 江阴蚕种场 １９２８年 江苏省江阴市

７５４ ８－０７５４－６－００４ 洋河地下酒窖 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年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７５５ ８－０７５５－６－００５ 太湖溇港 春秋至今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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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６ ８－０７５６－６－００６ 钱塘江海塘 海 盐 敕

海庙段和海宁段

明清至今 浙江省海盐县、海宁市

７５７ ８－０７５７－６－００７ 矾山矾矿遗址 清至１９９４年 浙江省苍南县

７５８ ８－０７５８－６－００８ 霍童灌溉工程 隋至今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

７５９ ８－０７５９－６－００９ 渠江茶园 明清至今 湖南省安化县

７６０ ８－０７６０－６－０１０ 山严塘陂、亭塘陂水

利工程

宋明至今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

７６１ ８－０７６１－６－０１１ 先市酱油酿造作坊群 清至今 四川省合江县

７６２ ８－０７６２－６－０１２ 凤堰梯田 清至今 陕西省汉阴县

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
(共计５０处)

一、古遗址 (１０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备　注

１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１ 长城马水口段、

样边段、板厂

峪段

明 河北 省 涿 鹿 县、

怀来县、秦皇岛

市海港区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长城

２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２ 长城新广武村

段、荷叶坪－

王家岔段、竹帛

口段、阳方口段

北齐、明 山西 省 山 阴 县、

岢岚县、繁峙县、

宁武县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长城

３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３ 砬子山城遗址 唐 黑龙江省宁安市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牡丹江边墙

４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４ 老黑山城遗址 唐 黑龙江省宁安市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牡丹江边墙

５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５ 板闸遗址 明 江苏省淮安市淮

安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大运河

６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６ 源口窑遗址 元明 浙江省龙泉市 并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

７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７ 骆冲窑遗址 五代至宋 安徽省繁昌县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繁昌窑遗址

８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８ 大上清宫遗址 宋至清 江西省贵溪市 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龙虎山古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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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８－００００－１－００９ 战国魏长城

黄龙段

战国 陕西省黄龙县 并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魏长城遗址

１０ ８－００００－１－０１０ 战国魏长城

合阳段

战国 陕西省合阳县 并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魏长城遗址

二、古墓葬 (５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备　注

１１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１ 上王家壁画墓 汉晋 辽宁省辽阳市太

子河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辽阳壁画墓

群

１２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２ 国字山墓群 东周 江西省樟树市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筑卫城遗址

１３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３ 九嶷山舜帝陵 明清 湖南省宁远县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舜帝庙遗址

１４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４ 杨辉墓 明 贵州省遵义市播

州区

并入第二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杨粲墓,更

名为杨氏土司墓群

１５ 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５ 江村大墓 西汉 陕西省西安市灞

桥区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西汉帝陵

三、古建筑 (３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备　注

１６ ８－００００－３－００１ 通州燃灯塔 清 北京市通州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大运河

１７ ８－００００－３－００２ 巾山东大塔、

南山殿塔

明清 浙江省临海市 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千佛塔,更

名为巾山塔群

１８ ８－００００－３－００３ 筇竹寺墓塔 元至民国 云南省昆明市五

华区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筇竹寺

四、石窟寺及石刻 (７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备　注

１９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１ 吴官屯石窟 北魏 山西省大同市云

冈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

２０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２ 鲁班窑石窟 北魏 山西省大同市云

冈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

２１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３ 象庄村石象 东汉 河南省孟津县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邙山陵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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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４ 花山岩画增

补点

战国至东汉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

市江州区、宁明县、

龙州县、扶绥县

并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花山岩画

２３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５ 妙高山摩崖

造像

南宋 重庆市大足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北山摩崖造像

２４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６ 舒成岩摩崖

造像

南宋 重庆市大足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北山摩崖造像

２５ 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７ 西狭古栈道

遗址及题刻

东汉 甘肃省成县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西狭颂摩崖石

刻,更名为西狭古栈道及

摩崖石刻

五、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２５处)

序号 编　号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备　注

２６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１ 圣米厄尔教堂 １９０４年 北京市东城区 并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东交民巷使馆建

筑群

２７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２ 满铁农事试

验场熊岳城

分场旧址

１９０９~１９４５年 辽宁省营口市鲅

鱼圈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

２８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３ 中东铁路建

筑群增补点

１９０３年 吉林省长春市德

惠市、宽城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

２９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４ 横道河子机

务公寓旧址

１９００~１９３５年 黑龙江省海林市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

３０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５ 富拉尔基火车

站旧址

１９０３年 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富拉尔基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

３１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６ 勃利西山仓

库遗址

１９３４年 黑龙江省勃利县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侵华日军东北要

塞

３２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７ 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宿

舍旧址

１９２１年 上海市黄浦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３３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８ 中山陵附属

革命历史图

书馆旧址

１９３５年 江苏省南京市玄

武区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山陵

３４ ８－００００－５－００９ 九龙岗老火

车站碉堡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安徽省淮南市大

通区

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侵华日军淮

南罪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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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０ 鼓浪屿近代

建筑群增补

点

清至民国 福建省厦门市思

明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鼓浪屿近代

建筑群

３６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１ 中共闽浙赣

省机关旧址

１９２６~１９３４年 江西省横峰县 并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闽浙赣省委机关

旧址

３７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２ 德国海军军官

俱乐部旧址

１９０９年 山东省青岛市市

南区

并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青岛德国建筑

３８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３ 汉口新泰大

楼旧址

１９２４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

３９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４ 汉口华俄道

胜银行旧址

１８９６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

４０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５ 汉口英商电

灯公司旧址

１９０５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

４１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６ 汉口花旗银

行大楼旧址

１９２１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

４２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７ 汉口景明大

楼旧址

１９２１年 湖北省武汉市江

岸区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汉口近代建筑群

４３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８ 罗荣桓故居

增补点

１９０２年 湖南省衡东县 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罗荣桓故居

４４ ８－００００－５－０１９ 秋收起义文家

市会师旧址增

补点

１９２７年 湖南省浏阳市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秋收起义文家市会

师旧址

４５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０ 湘鄂赣革命根

据地旧址增补

点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 湖南省平江县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旧址

４６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１ 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旧

址增补点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湖南省永顺县、

津市市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湘鄂川黔革

命根据地旧址

４７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２ 黄埔军校第二

分校十四军官

总队旧址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湖南省洞口县 并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黄埔军校第

二分校旧址

４８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３ 赤山约农会

旧址

１９２２年 广东省海丰县 并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海丰红宫、红场旧址

４９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４ 黄埔军校燕

塘分校旧址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 广东省广州市天

河区

并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黄埔军校旧址

５０ ８－００００－５－０２５ 湘江战役旧址

增补点

１９３４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

县、龙胜各族自治

县、资源县

并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旧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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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

保 供 稳 价 工 作 的 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９〕４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短缺药品供应保障

工作.近年来,我国短缺药品供应保障不断加

强,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面临药品供应和价格监

测不够及时灵敏,药品采购、使用、储备以及价

格监管等政策有待完善,违法操纵市场抬高价格

现象在一些地方仍较突出,部分已出台措施尚需

落实等问题.为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

作,更好保障群众基本用药需求,经国务院同

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监测应对的灵敏度和及时性

(一)加强协同监测.搭建国家短缺药品多

源信息采集平台,国家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会

商联动机制 (以下简称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医疗保障、药品监督管理等

各相关部门建立协同监测机制,实现原料药和制

剂在注册、生产、采购、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联通

共享,细化可操作的监测和预警标准,实时动态

监测预警并定期形成监测报告,加强协同应对.

(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相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

府负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实施.排在第一位的

为牵头单位,下同)

(二)完善分级应对.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

位要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核实监测发现的短缺或不

合理涨价线索并根据情况协调应对.省级不能协

调解决的,要在规定时限内向国家联动机制牵头

单位报告.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收到报告或监

测发现线索后,要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核实并根据

情况协调应对.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要及时细

化完善国家和省级组织核实和应对工作的职责范

围、时限、工作流程等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

各相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分别负责,２０１９

年１２月底前实施.分别负责为有关单位按职责

分别牵头,下同)

(三)实施分类处置.对于部分替代性差、

企业生产动力不足、市场供应不稳定的短缺药

品,采取加强小品种药 (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

建设、完善和落实集中采购政策、强化储备等方

式保障供应.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医保局等

分别负责)对确定无企业生产或短时期内无法恢

复生产的短缺药品,由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及

时会商相关部门和地方,采取促进企业恢复生

产、加快药品注册审批、组织临时进口采购等方

式保障供应. (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等负

责)对因超标排放等环保因素需要停产整治的短

缺药品原料药或制剂生产线,依法给予合理的生

产过渡期.(生态环境部负责)

(四)做好短缺药品清单管理.国家实行短

缺药品清单管理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制定.国家和省级联动

机制牵头单位分别会同各成员单位制定国家和省

级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和短缺药品

清单并动态调整.对清单中的药品重点监测、动

态跟踪,将市场供应充足、能够形成有效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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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适时调出清单.对短缺药品清单中的药品,

由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按职责及时做好应对. (国

家卫生健康委、各相关部门、各省级人民政府分

别负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实施)

(五)实施短缺药品停产报告.省级联动机

制牵头单位对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的药品进行评

估,认为需进行停产报告的,按规定及时报告国

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会

同相关部门综合论证省级上报的药品和国家短缺

药品清单中的药品,对确需进行停产报告的短缺

药品,应向社会发布公告并动态调整.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停止生产短缺药品的,应按照规定向

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按规定及时通报同

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以上具体规定和时限要求

由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国家药监局按职责分

别制定.医疗保障部门应根据既往平台采购信

息,及时向同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报告停产对市

场供给形势的影响.卫生健康部门应根据医疗机

构既往临床使用信息,及时研判停产药品短缺风

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

局分别负责,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参与,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底前实施)

二、加强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和用药

规范管理

(六)促进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和合理用

药.通过加强用药监管和考核、指导督促医疗机

构优化用药目录和药品处方集等措施,促进基本

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提升基本药物使用占比,并

及时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逐步实现政府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公立医院、三级公立医院

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量占比原则上分别不低于

９０％、８０％、６０％,推动各级医疗机构形成以基

本药物为主导的 “１＋X”(“１”为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X”为非基本药物,由各地根据实际确

定)用药模式,优化和规范用药结构.加强医疗

机构用药目录遴选、采购、使用等全流程管理,

推动落实 “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等要

求,促进科学合理用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局负责)

(七)优化医疗机构短缺药品管理和使用.

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短缺药品监测网络和

信息直报制度,指导推动公立医疗机构制定完善

短缺药品管理规定,细化明确医疗机构短缺药品

分析评估、信息上报等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负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实施)指

导推动医疗机构合理设置急 (抢)救药等特定药

品库存警戒线.动态更新临床短缺药品替代使用

指南,支持相关行业组织对临床可替代短缺药品

推荐替代品种并动态更新,指导医疗机构规范开

展药品替代使用.支持鼓励县域中心医院加大所

需易短缺药品的储备力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负责)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采取

有效方式,向社会公开相关医疗机构和社会药店

在售药品品种,畅通群众购药渠道. (各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

三、完善短缺药品采购工作

(八)落实直接挂网采购政策.对于国家和

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在省级药

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

构自主采购.监督指导地方既要完善价格监测和

管理,也要避免不合理行政干预.省级医疗保障

部门要加强对直接挂网价格的监管,及时收集分

析直接挂网实际采购价格相关信息,定期在省级

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公布.(国家医保局负责)

(九)允许医疗机构自主备案采购.对于临

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和短缺药品清单

中的药品,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无企业挂网

或没有列入本省份集中采购目录的,医疗机构可

提出采购需求,线下搜寻药品生产企业,并与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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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供应企业直接议价,按照公平原则协商确定采

购价格,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自主备案,做

到公开透明.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要按职责

分别加强对备案采购药品的采购和使用监管.直

接挂网采购和自主备案采购的药品属于医保目录

范围的,医疗保障部门要及时按规定进行支付.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分别负责)

(十)严格药品采购履约管理.省级医疗保

障部门依托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定期监测药

品配送率、采购数量、货款结算等情况,严格药

品购销合同管理,对企业未按约定配送、供应等

行为,及时按合同规定进行惩戒.加大监督和通

报力度,推动医疗机构按合同及时结算药品货

款、医保基金及时支付药品费用.(国家医保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分别负责)短缺药品配送不得限

制配送企业,不受 “两票制”限制. (各省级人

民政府负责,商务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参

与)不具备配送经济性的地区,在没有药品配送

企业参与竞争的情况下,鼓励探索由邮政企业开

展配送工作. (国家邮政局负责,国家医保局参

与)

四、加大药品价格监管和执法力度

(十一)加强药品价格异常情况监测预警.

省级医疗保障部门依托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

定期监测药品采购价格变化情况,对价格出现异

常波动的,及时了解情况并提示预警,同时报告

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国家医保局整理并及时

向有关部门和地方提示预警重点监测品种信息,

预警药品价格异常波动情况,向市场监管等部门

提供价格调查线索和基础数据,同时报告国家联

动机制牵头单位.(国家医保局负责)

(十二)强化药品价格常态化监管.对于存

在价格上涨幅度或频次异常、区域间价格差异较

大、配送情况严重不良或连续多次预警等情况的

药品,综合运用监测预警、成本调查、函询约

谈、信息披露、暂停挂网等措施,坚决予以约

束.完善药品价格成本调查工作机制,国家和省

级医疗保障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实施或委托实施

成本调查.(国家医保局负责)依托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工作,建立价格和招标采购信用评价制

度,对药品供应主体的价格和供应行为开展信用

评价,并实施相应的激励惩戒措施. (国家医保

局负责,各相关部门参与)

(十三)加大对原料药垄断等违法行为的执

法力度.建立市场监管、公安、税务、药品监督

管理等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开展多部门联合

整治,整治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以最严的标准

依法查处原料药和制剂领域垄断、价格违法等行

为,坚持从重从快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坚决处置相关责任人,形成有效震慑.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

税务总局、国家药监局等参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

前取得阶段性进展并持续推进)

(十四)分类妥善处理一些药品价格过快上

涨问题.对涨价不合理且违法的,依法依规实施

处罚;对涨价不合理但尚不构成违法的,约谈敦

促企业主动纠正,必要时采取公开曝光、中止挂

网、失信惩戒等措施.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

保局分别负责,各相关部门参与)力争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底前,敦促一批企业主动纠正失当价格行

为,暂停一批非正常涨价药品的挂网采购资格,

惩戒一批涉嫌价格违法、欺诈骗保或严重失信的

企业,曝光一批非正常涨价和垄断典型案例,使

药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分别负责,各相关部门参与)

五、完善短缺药品多层次供应体系

(十五)建立健全短缺药品常态储备机制.

优化中央和地方医药储备结构,加大短缺药品储

备力度.充分发挥省级医药储备功能,筛选一批

临床必需、用量不确定且容易发生短缺的药品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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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储备. (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省级人民政府分

别负责,财政部等参与,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实施)

明确储备短缺药品调用程序,方便医疗机构采购

和使用.省级医药储备管理部门应当将短缺药品

储备品种通报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发生相关

药品短缺时,根据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意见,

按程序进行有偿调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分别负责)鼓励引导大型医药流通

企业积 极 履 行 社 会 责 任,发 挥 “蓄 水 池”功

能. (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分别负责)鼓励

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对临床常用的急 (抢)救药

等易短缺药品设定合理库存警戒线. (国务院

国资委负责)

(十六)提升药品生产供应能力和质量水平.

结合药品供应保障需求和全国布局,２０１９年再

推进２家小品种药 (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建

设,实现稳定生产供应的小品种药 (短缺药)增

加４０种.到２０２０年,实现１００种小品种药 (短

缺药)稳定生产供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

等参与)运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方式,支持短缺

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提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业和信息化部分别负责)通过加大支持和引导力

度、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完善药

品采购政策等措施,促进医药产业提质升级,优

化提升药品生产供应能力和质量. (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

局等分别负责)

(十七)增加药用原料有效供给.推动制剂

企业联合原料药企业组成供应联盟,整合上下游

优质产业资源,引导原料药企业向制剂企业直接

供应,鼓励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生产. (工业和

信息化部负责,国家药监局等参与)落实优化原

料药等登记和审评审批程序相关政策措施,持续

深化 “放管服”改革,提高原料药等审评审批效

率和水平.(国家药监局负责)

六、切实加强组织实施

(十八)做好定期报告.国家联动机制牵头

单位要按照本意见要求建立任务清单.国家联动

机制各成员单位、各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按季

度向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报告短缺药品保供稳

价工作进展以及药品短缺、价格相关监测和应对

情况.国家联动机制牵头单位按季度将国家各相

关部门、各省 (区、市)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

情况以及药品短缺、价格相关监测和应对情况一

并通报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家联动机制

各成员单位,对未按时完成任务或工作不力的地

方和部门有关情况要重点通报. (国家卫生健康

委、各 相 关 部 门、各 省 级 人 民 政 府 分 别 负 责,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实施)

(十九)强化监督问责.对短缺药品保供稳

价相关工作开展不力的地方,及时约谈并督促整

改. (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相关部门分别负责)

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大对本地区短缺药

品保供稳价相关工作的监督和问责力度. (各省

级人民政府负责)国家和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

每年１２月底前分别向国务院和本级人民政府报

告履职和工作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省级

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各相关部门参与)

(二十)加强宣传引导.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官方网站设立专栏,定期通报短缺药品保供稳价

工作情况,逐步形成合理通报频次.国家联动机

制牵头单位原则上每季度至少发布一次短缺药品

保供稳价相关权威信息,引导合理预期. (国家

卫生健康委负责,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前实施)建立

常态化的舆情监测机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

不实信息和恶意炒作通过主流媒体等渠道及时回应

澄清.(国家卫生健康委、各相关部门分别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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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调整完善

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９７号　

市场监管总局:

你局关于调整完善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函复如下:

国务院同意调整完善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请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　　

附件

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经国务院同意,调

整完善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

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的决

策部署,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指导质量发展

和质量安全工作,开展相关评估;统筹推动质量

提升行动相关工作,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和工作思

路,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研究协调并贯彻执行质

量工作有关法律、法规中的重要事项;统筹建设

国家质量统计监测体系,完善质量信息共享机

制,强化信用约束,组织实施质量监测评价、考

核激励工作;统筹推进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

协同服务;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国

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统

计局、供销合作总社等２３个部门和单位组成,

市场监管总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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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副召集

人,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

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联席会议

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管总局,承担联

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副召集人、市场监管

总局有关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联席会议设

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原则上每

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由召集人主持或委托

副召集人主持.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可召集部

分成员单位参会,也可以邀请其他相关部门、地

方和专家参加会议.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

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重大事项按程序报

批.

四、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要会同各成员单位切实做好联

席会议各项工作.各成员单位要密切配合,认真

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联席

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

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

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肖亚庆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副召集人:甘　霖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成　　员:李小新　　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

梁言顺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林念修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郑富芝　　教育部副部长

陆　明　　科技部党组成员

王志军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

长

刘跃进　　公安部反恐专员

凌月明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黄润秋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易　军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

长

刘小明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蒋旭光　　水利部副部长

于康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王炳南　　商务部副部长

王晓峰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

员

王贺胜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朱鹤新　　人民银行副行长

任洪斌　　国资委副主任

张际文　　海关总署副署长

孙瑞标　　税务总局副局长

鲜祖德　　统计局副局长

王　伟　　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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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成立

２０２２年第４届亚残运会组委会的函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９８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

你省 «关于２０２２年第４届亚残运会组委会人员名单的请示» (浙政 〔２０１９〕５２号)收悉.经国

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成立２０２２年第４届亚残运会组委会 (以下简称组委会)及其组成.组委会主席由中国

残联主席张海迪、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袁家军担任,执行主席由中国残联理事

长周长奎、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冯飞担任.

二、组委会内设机构由组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确定.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

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１９〕９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有关单位人员变动情况和工作需要,国

务院决定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

导小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名单通

知如下:

组　长:李克强　　国务院总理

副组长:韩　正　　国务院副总理

王　毅　　国务委员

成　员:丁学东　　国务院副秘书长

罗照辉　　外交部副部长

张　勇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宝生　　教育部部长

王志刚　　科技部部长

苗　圩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黄树贤　　民政部部长

傅政华　　司法部部长

刘　昆　　财政部部长

陆　昊　　自然资源部部长

李干杰　　生态环境部部长

王蒙徽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

李小鹏　　交通运输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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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竟平　　水利部部长

韩长赋　　农业农村部部长

钟　山　　商务部部长

雒树刚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马晓伟　　卫生健康委主任

易　纲　　人民银行行长

郝　鹏　　国资委主任

王　军　　税务总局局长

肖亚庆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宁吉喆　　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统

计局局长

王晓涛　　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

李宝荣　　国务院副秘书长、国管

局局长

白春礼　　中科院院长

刘雅鸣　　气象局局长

章建华　　能源局局长

张建龙　　林草局局长

苏全利　　铁路局副局长

冯正霖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民

航局局长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具体工作由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按职责承

担.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２３号

　　 «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经第１３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李小鹏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

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

理,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

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对滚

装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海上滚装船舶安全

管理工作.

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负责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

其他各级海事管理机构按照职责权限具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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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滚装船舶、船员

　　第四条　滚装船舶应当依法由船舶检验机构

检验,取得相应检验证书、文书.

船舶检验机构实施滚装船舶检验,应当注重

对以下内容进行测定或者核定:

(一)滚装船舶船艏、船艉和舷侧水密门的

性能;

(二)滚装船舶装车处所的承载能力,包括

装车处所甲板的装载能力及每平方米的承载能

力;

(三)滚装船舶装车处所、客舱等重要部位

的消防系统和电路系统;

(四)滚装船舶系索、地铃、天铃及其他系

固附属设备的最大系固负荷;

(五)滚装船舶车辆和货物系固手册;

(六)滚装船舶救生系统和应急系统.

第五条　滚装船舶开航前,应当按照滚装船

舶艏部、艉部及舷侧水密门安全操作程序和有关

要求,对乘客、货物、车辆情况及滚装船舶的安

全设备、水密门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如实记

录.

中国籍滚装船舶按照前款规定完成检查并确

认符合有关安全要求的,由船长签署船舶开航前

安全自查清单.

第六条　滚装船舶在航行中应当加强巡检.

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消

除;不能及时消除的,应当向滚装船舶经营人、

管理人报告.必要时,还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

告.

第七条　滚装船舶在航行中遭遇恶劣天气和

海况时,应当谨慎操纵和作业,加强巡查,加固

货物、车辆,防止货物、车辆位移或者碰撞,并

及时向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报告.必要时,

还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八条　滚装船舶应当对装车处所、装货处

所进行有效通风,并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确定闭式

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每小时换气次数.

第九条　装车处所应当使用明显标志标明车

辆装载位置,并合理积载,保持装载平衡.

第十条　滚装客船应当在明显位置标明乘客

定额和客舱处所.

严禁滚装客船超出核定乘客定额出售客票.

禁止在滚装船舶的船员起居处、装车处所、

安全通道及其他非客舱处所载运乘客.

第十一条　滚装客船开航后,应当立即向司

机、乘客说明安全须知所处位置和应急通道及有

关应急措施.

第十二条　滚装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或者装载

危险货物的车辆,还应当遵守 «船舶载运危险货

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滚装船舶的船员,应当熟悉所在

船舶的下列内容:

(一)安全管理体系或者安全管理制度;

(二)职责范围内安全操作程序;

(三)应急反应程序和应急措施.

第三章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

　　第十四条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应当制

定滚装船舶艏部、艉部及舷侧水密门安全操作程

序,并指定专人负责滚装船舶水密门的开启和关

闭.

第十五条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应当在

船舶的公共场所,使用明显标志标明消防和救生

设备设施、应急通道以及有关应急措施,并配备

适量的安全须知,供船员、乘客阅览.

第十六条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应当制

定航行、停泊和作业巡检制度,明确巡检范围、

巡检程序、安全隐患报告程序和应急情况处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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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以及巡检人员的岗位责任.

第十七条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应当综

合考虑滚装船舶装车处所的承载能力、系固能

力,明确滚装船舶系固的具体方案和要求,制定

系固手册.

滚装船舶应当按照系固手册系固车辆,并符

合船舶检验机构核定的装车处所的承载能力、装

载尺度.

第十八条　滚装客船经营人、管理人应当根

据航区自然环境、航行时间、气象条件和航行特

点,合理调度和使用滚装客船.

中国籍滚装客船应当由船舶检验机构核定船

舶抗风等级并在船舶检验证书中明确.船舶开航

前或者拟航经水域风力超过抗风等级的,不得开

航或者航经该水域.

第十九条　中国籍滚装客船经营人、管理人

应当对船舶进行动态监控,及时掌握滚装客船的

航行、停泊、作业等动态,并配备航行数据记录

仪.

第二十条　滚装船舶经营人、管理人应当定

期组织滚装船舶的船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按照国

际条约或者船舶检验相关规则的规定进行应急演

练与培训.

第四章　车辆、货物和乘客

　　第二十一条　搭乘滚装船舶的车辆,应当向

滚装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如实提供车辆号牌及驾驶

员联系方式等信息.货运车辆还应当如实提供其

装载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和体积等信息.

搭乘滚装船舶的车辆应当按照规定在港口接

受安全检查.对检查发现有谎报、瞒报危险货物

行为的车辆,不得允许其上船.

中国籍滚装船舶应当指定专人对车辆装载的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并填写车辆安全装载记录.

车辆安全装载记录应当随船留存至少１个月.

第二十二条　搭乘滚装船舶的车辆,应当将

所载货物绑扎牢固,在船舶航行期间处于制动状

态,以适合水路滚装运输的需要.

第二十三条　搭乘滚装船舶的车辆,应当处

于良好技术状态,并按照指定的区域、类型和抵

达港口先后次序排队停放,等候装船.

第二十四条　车辆拟驶上或者驶离船舶时,

滚装船舶和港口经营人应当检查码头与滚装船舶

的连接情况,保证上下船舶的车辆安全.车辆应

当听从港口经营人、滚装船舶的指挥,遵守港口

经营人规定的安全速度并按照顺序行驶.

第二十五条　车辆及司机、乘客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一)车辆应当进入船舱指定位置,在船舶

航行期间关闭发动机;

(二)司机在船舶航行期间不得留在车内,

也不得在装货处所和装车处所随意走动、停留;

(三)乘客在上下船及船舶航行过程中不得

留在车内,也不得在装货处所和装车处所随意走

动、停留.

旅客列车、救护车、押运车、冷藏车、活鲜

运输车辆等特殊车辆除外.

第二十六条　搭载旅客列车的滚装船舶应当

加强旅客列车在船期间的安全管理,制定旅客应

急撤离程序,并及时告知旅客列车经营人.

发生紧急情况的,滚装船舶应当按照应急撤

离程序组织旅客安全撤离.旅客列车经营人应当

予以配合.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按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船舶安全监督规则»的规定,对滚装

船舶实施船舶现场监督和船舶安全检查.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选船标准选择实施现

场监督和安全检查的滚装船舶.其中,短途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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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线的滚装客船现场监督每周不得少于一次.

第二十八条　滚装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责令立即纠正或者开航前纠

正:

(一)不符合安全适航条件的;

(二)不符合本规定有关载客或者载货要求

的.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对滚装船舶乘客和车辆的售票等情况进行

检查,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当责令其改

正.

第三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和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对滚装船舶监督检查和

安全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挠或者

隐瞒有关情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关海上交通安全

管理的规定,由海事管理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交通运输部规章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滚装客船超额出

售客票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

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车辆搭乘滚装船

舶不如实提供车辆、货物信息或者不听从港口经

营人、滚装船舶指挥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属于非经营性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的

罚款;属于经营性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滚装客船在风力

超过船舶抗风等级情况下,仍然开航或者航经该

水域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以１万元

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海事管理机构、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等严重失职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滚装船舶,是指具有滚装装货处所或

者装车处所的船舶.

(二)滚装客船,是指具有乘客定额证书且

核定乘客定额 (包括车辆驾驶员)１２人以上的

滚装船舶.

(三)装货处所,是指滚装船舶内可供滚装

方式装载货物的处所,以及通往该处所的围壁通

道.

(四)装车处所,是指滚装船舶的有隔离舱

壁的甲板以上或者甲板以下用作装载机动车、非

机动车并可以让车辆进出的围蔽处所.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以交通部令２００２年第１

号公布的 «海上滚装船舶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３日以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７年第１８

号公布的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海上滚装船舶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决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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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　２　号

　　 «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应急

管理部第２０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王玉普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

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应急管理部决定

对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８８号)部分条款予以

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管理工作,迅速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

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 〔２０１３〕１０１号),制定

本办法.”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 (以下简称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公

布、备案、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三、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应急管理部

负责全国应急预案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国务院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负责相关行业、领域应急预案的管理

工作.”

四、将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 “事故风

险评估”修改为 “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将第

三款中的 “事故风险评估结论”修改为 “事故风

险辨识评估结论”.

五、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同

级人民政府以及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

案,结合工作实际,组织编制相应的部门应急预

案.”

六、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

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

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

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

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七、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矿山、金属冶

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

营 (带储存设施的,下同)、储存、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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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

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

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根

据自身需要,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论

证.”

八、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生产经

营单位的应急预案经评审或者论证后,由本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署,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并及

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

队伍.”

九、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人民

政府备案,同时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抄送同级人民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十、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易燃易爆物品、

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

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

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应急预

案公布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

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

法向社会公布.

“前款所列单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总部

(上市公司)的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应急

管理部;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主管的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

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本条第一款所列单位不属于中央企业的,

其中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

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

经营企业的应急预案,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本款前

述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

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确定.

“油气输送管道运营单位的应急预案,除按

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

送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海洋石油开采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

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

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海洋

石油安全监管机构.

“煤矿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

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在地的煤矿

安全监察机构.”

十一、将第二十七条第二项修改为: “本办

法第二十一条所列单位,应当提供应急预案评审

意见”;将第三项修改为:“应急预案电子文档”.

十二、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各级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应急预

案演练,提高本部门、本地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处置能力.”

十三、在第三十三条增加两款,分别作为第

二款、第三款: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

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

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

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报送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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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定的

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演练进行抽查;发现演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

令限期改正.”

十四、将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的 “危险化学

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修改为

“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运输企业”.

十五、将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修改为: “安全

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删除第五项;

将第六项改为第五项,并修改为 “在应急演练和

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的”;将第七项改为第六项.

十六、将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中的 “风险评

估”修改为 “风险辨识、评估”;删除第三项;

将第四项、第五项、第七项分别改为第三项、第

四项、第六项;将第六项改为第五项,并修改为

“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

在第四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生产

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备案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将第四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三十

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

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中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修改为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将第

四条第二款中的 “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修改为 “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将第二十九条中的 “各

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 “各级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将第三

十九条中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修改为

“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将第四十三条中的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修

改为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将第四十

四条中的 “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修

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将

第四十六条中的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

心”修改为 “应急管理部”.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 “对储

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

的科研机构、学校、医院等单位的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的管理,参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九、将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第四十九条.

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８８号公布,根据２０１９年７　　

　　月１１日应急管理部令第２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

工作,迅速有效处置生产安全事故,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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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行政法规和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办发 〔２０１３〕１０１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以下简称

应急预案)的编制、评审、公布、备案、实施及

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应急预案的管理实行属地为主、分

级负责、分类指导、综合协调、动态管理的原

则.

第四条　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应急预案的综

合协调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行

业、领域应急预案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应急预案的综合协调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行

业、领域应急预案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

编制和实施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并对应急预案的

真实性和实用性负责;各分管负责人应当按照职

责分工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

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分为综合应

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综合应急预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各

种生产安全事故而制定的综合性工作方案,是本

单位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总体工作程序、措施和

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

专项应急预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某

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针对重要

生产设施、重大危险源、重大活动防止生产安全

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根据不同

生产安全事故类型,针对具体场所、装置或者设

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章　应急预案的编制

　　第七条　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遵循以人为

本、依法依规、符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以

应急处置为核心,明确应急职责、规范应急程

序、细化保障措施.

第八条　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符合下列基本

要求: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实际情况;

(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危险性分

析情况;

(四)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并

有具体的落实措施;

(五)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

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

(六)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措施,满足本地区、

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工作需要;

(七)应急预案基本要素齐全、完整,应急

预案附件提供的信息准确;

(八)应急预案内容与相关应急预案相互衔

接.

第九条　编制应急预案应当成立编制工作小

组,由本单位有关负责人任组长,吸收与应急预

案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人员,以及有现场处

置经验的人员参加.

第十条　编制应急预案前,编制单位应当进

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事故风险辨识、评估,是指针对不同事故种

类及特点,识别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分析事故

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评估

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

制事故风险措施的过程.

应急资源调查,是指全面调查本地区、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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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状况和合作区域

内可以请求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并结合事故风

险辨识评估结论制定应急措施的过程.

第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

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同级人民政府以及上一级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结合工作实际,组

织编制相应的部门应急预案.

部门应急预案应当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

际情况,明确信息报告、响应分级、指挥权移

交、警戒疏散等内容.

第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

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

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

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

置等特点.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种类多、可能

发生多种类型事故的,应当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预

案.

综合应急预案应当规定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

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

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

容.

第十四条　对于某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的事故

风险,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编制相应的专项应急预

案,或将专项应急预案并入综合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应当规定应急指挥机构与职

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

第十五条　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场所、装置或

者设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现场处置方案应当规定应急工作职责、应急

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的生产经营单位,

可以只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第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应当包括

向上级应急管理机构报告的内容、应急组织机构

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急物资储备清单等附件信

息.附件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确保

准确有效.

第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应急预案编制

过程中,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者

实际需要,征求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编制的各类应急预

案之间应当相互衔接,并与相关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应急救援队伍和涉及的其他单位的应急预案

相衔接.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编制应急预

案的基础上,针对工作场所、岗位的特点,编制

简明、实用、有效的应急处置卡.

应急处置卡应当规定重点岗位、人员的应急

处置程序和措施,以及相关联络人员和联系方

式,便于从业人员携带.

第三章　应急预案的评审、

公布和备案

　　第二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对本部门编制的部门应急预案

进行审定;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

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

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带储存设施

的,下同)、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

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

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

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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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身需要,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论证.

第二十二条　参加应急预案评审的人员应当

包括有关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方面的专家.

评审人员与所评审应急预案的生产经营单位

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三条　应急预案的评审或者论证应当

注重基本要素的完整性、组织体系的合理性、应

急处置程序和措施的针对性、应急保障措施的可

行性、应急预案的衔接性等内容.

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经评

审或者论证后,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向本

单位从业人员公布,并及时发放到本单位有关部

门、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

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其他单位、人员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有关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

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告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

员.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同时

抄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并依法向社

会公布.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抄送同级人民政

府应急管理部门.

第二十六条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

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

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

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应急预案公布之日

起２０个工作日内,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

布.

前款所列单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总部 (上

市公司)的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应急管理

部;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主管的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同级

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本条第一款所列单位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

中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

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

经营企业的应急预案,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本款前

述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

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确定.

油气输送管道运营单位的应急预案,除按照

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

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海洋石油开采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

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经

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海洋石

油安全监管机构.

煤矿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

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在地的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申报应急预案备

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二)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所列单位,应当提

供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三)应急预案电子文档;

(四)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第二十八条　受理备案登记的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在５个工作日内对应急

预案材料进行核对,材料齐全的,应当予以备案

并出具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材料不齐全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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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备案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逾期不予

备案又不说明理由的,视为已经备案.

对于实行安全生产许可的生产经营单位,已

经进行应急预案备案的,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

时,可以不提供相应的应急预案,仅提供应急预

案备案登记表.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建

档制度,指导、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好应急预案

的备案登记工作.

第四章　应急预案的实施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各

类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应急预案

的宣传教育,普及生产安全事故避险、自救和互

救知识,提高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与

应急处置技能.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

当将本部门应急预案的培训纳入安全生产培训工

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重点生产经营

单位的应急预案培训工作.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本单位的应急预

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

活动,使有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

职责、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

应急培训的时间、地点、内容、师资、参加

人员和考核结果等情况应当如实记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

当至少每两年组织一次应急预案演练,提高本部

门、本地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第三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

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的事故风险特

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

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

方案演练.

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

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

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演练,并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前款规定的重

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

练进行抽查;发现演练不符合要求的,应当责令

限期改正.

第三十四条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应急预

案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

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

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第三十五条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当建立应

急预案定期评估制度,对预案内容的针对性和实

用性进行分析,并对应急预案是否需要修订作出

结论.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企业和易燃易爆

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

存、运输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

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

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三年

进行一次应急预案评估.

应急预案评估可以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有

关专家、有实际应急救援工作经验的人员参加,

必要时可以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实施.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急预案

应当及时修订并归档:

(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及上

位预案中的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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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三)安全生产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五)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

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的;

(六)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七条　应急预案修订涉及组织指挥体

系与职责、应急处置程序、主要处置措施、应急

响应分级等内容变更的,修订工作应当参照本办

法规定的应急预案编制程序进行,并按照有关应

急预案报备程序重新备案.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

案的规定,落实应急指挥体系、应急救援队伍、

应急物资及装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其

使用档案,并对应急物资、装备进行定期检测和

维护,使其处于适用状态.

第三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事故时,应

当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有关力量进行救

援,并按照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响应启动情况

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四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应急救

援结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实施情

况进行总结评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

工作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的重点内

容和标准,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执法检查.

第四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应当每年对应急预案的监督管理工作情况进行

总结,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第四十三条　对于在应急预案管理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

理部门、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的规

定,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５万元以下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５万元以

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应急预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的.

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

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

(二)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

(三)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人员的,

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措施

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

(四)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估的;

(五)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

(六)未落实应急预案规定的应急物资及装

备的.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备案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等部门依照职

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３万元以上

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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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和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由应急管理部统一

制定.

第四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

理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

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八条　对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

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科研机构、学校、医院

等单位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管理,参照本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起

施行.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令

第　４７　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止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国家税

务总局２０１９年度第２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局 长　　王 军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废止«车辆购置税

征收管理办法»的决定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

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废止 «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３３号

公布,第３８号、第４４号修改).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１９年 第１号

　　 «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已经中国银保监会２０１８年第７次主席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 席　　郭树清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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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预防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做好

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配合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

部门,履行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监督管理职责.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派出机构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办法的规定,负责辖内银行

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

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

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

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

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

融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

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

参照本办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分支机构和附

属机构,应当遵循驻在国家 (地区)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方面的法律规定,协助配合驻在国家

(地区)监管机构的工作,同时在驻在国家 (地

区)法律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本办法的有关

要求.

驻在国家 (地区)不允许执行本办法的有关

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取适当的额外措

施应对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并向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章　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义务

　　第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洗钱

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识别和评估自身

面临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采取与风险相适应

的政策和程序.

第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将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要求嵌入合规管理、内部控制制

度,确保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体系能够全面

覆盖各项产品及服务.

第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分支机构和

附属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管理.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内部控制制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职责划

分;

(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措施;

(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评价机

制;

(四)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监督制

度;

(五)重大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事件应急处

置机制;

(六)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信息保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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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七)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及国务院

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组织架构

健全、职责边界清晰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治理

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

部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部门和内审部门

等在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中的职责分工.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应当对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承担最终责任.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层应当

承担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任命或者授权一名高级

管理人员牵头负责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工

作,其有权独立开展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

确保其能够充分获取履职所需的权限和资源,避

免可能影响其履职的利益冲突.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工作.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管理部门应当设立专门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岗位,并配备足够人员.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明确相关业务部门的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职责,保证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内部控制制度在业务流程中的贯彻执行.

第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和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遵循 “了解你

的客户”的原则,针对不同客户、业务关系或者

交易,采取有效措施,识别和核实客户身份,了

解客户及其建立、维持业务关系的目的和性质,

了解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在与客户的业务

关系存续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

客户身份识别措施.

第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和执行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

度,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确保能

重现该项交易,以提供监测分析交易情况、调查

可疑交易活动和查处洗钱案件所需的信息.

第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和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第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开展

业务合作时,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双方的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职责,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相

互间提供必要的协助,采取有效的风险管控措

施.

第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解散、撤销或者

破产时,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移交国

务院有关部门指定的机构.

第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客户特

点或者账户属性,以客户为单位合理确定洗钱和

恐怖融资风险等级,根据风险状况采取相应的控

制措施,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风险等

级.

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和

执行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制度,对本机构

的内外部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及相关风险控制措

施有效性进行评估.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新业务、应用新技术之

前应当进行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反恐怖

融资管理机制,按照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

构发布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冻

结资产的决定,依法对相关资产采取冻结措施.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监管要求密切关注

涉恐人员名单,及时对本机构客户和交易进行风

险排查,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执行联

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要求.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每年开展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审计,内部审计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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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审计,或者与其他审计项目结合进行.

第二十二条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银行业

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

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可量化

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控制指标嵌入信息系统,

使风险信息能够在业务部门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管理部门之间有效传递、集中和共享,满足对

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进行预警、信息提取、分析

和报告等各项要求.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配合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做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检

查工作.

第二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

定,履行协助查询、冻结、扣划义务,配合公安

机关、司法机关等做好洗钱和恐怖融资案件调查

工作.

第二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做好境外

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控和合规经营工作.境外

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要加强与境外监管当局的沟

通,严格遵守境外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

及相关监管要求.

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受

到当地监管部门或者司法部门现场检查、行政处

罚、刑事调查或者发生其他重大风险事项时,应

当及时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跨境业

务开展尽职调查和交易监测工作,做好跨境业务

洗钱风险、制裁风险和恐怖融资风险防控,严格

落实代理行尽职调查与风险分类评级义务.

第二十八条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非依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向境外

提供.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涉及跨境信息提供的相

关问题应当及时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培训制度,定期开展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培训.

第三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开展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宣传,保存宣传资料和宣传工作记

录.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

法履行下列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职责:

(一)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制度文件;

(二)督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

(三)监督、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

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执行情况;

(四)在市场准入工作中落实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审查要求;

(五)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开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合作;

(六)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法履行协助查

询、冻结、扣划义务;

(七)转发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制裁决议,依

法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实金融制裁要求;

(八)向侦查机关报送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

犯罪的交易活动,协助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等调

查处理涉嫌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案件;

(九)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境外协助执

行案件、跨境信息提供等相关工作;

(十)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开展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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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组织开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培训

宣传工作;

(十二)其他依法应当履行的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职责.

第三十二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履行

银行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职责,加强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日常合规监管,构建涵盖事前、

事中、事后的完整监管链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与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协调,建立信

息共享机制.

第三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要求

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制度、年度报告、重大风险事项等材料,并对报

送材料的及时性以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报送材料的内容和格式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统一规定.

第三十四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职

责范围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义务履行情况依法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可以

开展专项检查,或者与其他检查项目结合进行.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与反洗钱行政主管

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第三十五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职

责范围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义务履行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对银

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评级的重要因素.

第三十六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市场准

入工作中应当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机构设

立、分支机构设立、股权变更、变更注册资本、

调整业务范围和增加业务品种、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许可进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

查,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

第三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市场准

入工作中应当严格审核发起人、股东、实际控制

人、最终受益人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背景,审

查资金来源和渠道,从源头上防止不法分子通过

创设机构进行洗钱、恐怖融资活动.

第三十八条　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符合

以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查条件:

(一)投资资金来源合法;

(二)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等各方关系清晰

透明,不得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

(三)建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

度;

(四)设置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专门工作机

构或指定内设机构负责该项工作;

(五)配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专业人员,专

业人员接受了必要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培训;

(六)信息系统建设满足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要求;

(七)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第三十九条　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分支

机构应当符合下列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查条件:

(一)总行具备健全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分支机构具有良好的管控能

力;

(二)总行的信息系统建设能够支持分支机

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

(三)拟设分支机构设置了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专门机构或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和反恐

怖融资工作;

(四)拟设分支机构配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专业人员,专业人员接受了必要的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培训;

(五)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

他条件.

第四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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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股、收购境内法人金融机构的,申请人应当具

备健全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

第四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投资设

立、参股、收购境外金融机构的,应当具备健全

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具有符合境

外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要求的专业人才队伍.

第四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应当确保

资金来源合法,不得以犯罪所得资金等不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监管规定的资金入股.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当知悉股东入股资金来源,在发生股权

变更或者变更注册资本时应当按照要求向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报批或者报告.

第四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新业务需

要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应当提交新业

务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报告.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在进行业务准入时,应当对新业务的洗

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情况进行审核.

第四十四条　申请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拟任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不得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犯罪记录;

(二)熟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律法规,

接受了必要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培训,通过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组织的包含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内容的任职资格测试.

须经任职资格审核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机

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熟悉境外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法律法规,具备相应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履职能力.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申请材料中应当包括接受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培训情况报告及本人签字的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义务的承诺书.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

各省级派出机构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末按照要求

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上年度反洗钱

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报告,包括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市场准入工作审核情况、现场检查及非现场监

管情况、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

资工作情况等.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

当加强与境外监管当局的沟通与交流,通过签订

监管合作协议、举行双边监管磋商和召开监管联

席会议等形式加强跨境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

合作.

第四十七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职

责范围内定期开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机构洗

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情况的监测分析.监管机

构应当将境外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情况

作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会谈及外部审计会谈

的重要内容.

第四十八条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在职

责范围内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机构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管理情况依法开展现场检查,对存在问

题的境外机构及时采取监管措施,并对违规机构

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

定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对其进行处罚:

(一)未按规定建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

部控制制度的;

(二)未有效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

控制制度的;

(三)未按照规定设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工作的;

(四)未按照规定履行其他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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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按本办法第三

十三条规定报送相关材料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第五十一条　对于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的处罚或者其他建议,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

依法予以处理.

第五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其工作人

员参与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五十四条　行业自律组织制定的反洗钱和

反恐怖融资行业规则等应当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报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

教督 〔２０１９〕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启动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

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但在部分地区,义

务教育学校 “城镇挤、乡村弱”现象还比较突

出,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公平有质量的

教育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为进一步巩固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成

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发展教育脱贫一批

要求,坚决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坚持底线思维

与能力提升并重,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改革发展,切实做好控辍保学,实现义务教育有

保障的目标,为到２０２０年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

进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突出重点,科学规划.紧密围绕整体改善义

务教育办学条件和提升教育质量,重点解决现阶

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和

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坚持城乡并重,科

学规划,合理布局,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

对照标准,补齐短板.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确

定的义务教育学校基本办学标准,结合本地实

际,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补齐义务教

育基本办学条件短板,改善教书育人环境,满足

教育教学和生活基本需要,坚决防止超标准建

设.

结合发展,提高质量.坚持基本办学条件改

善与办学内涵质量建设相结合、相促进,坚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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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信息化应用驱动和机制创新,推进教育信息化

建设,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能力,促进学校

内涵发展.

省级统筹,有序推进.由省级统筹中央和省

级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相关资金和项目,加大对贫

困地区的补助力度,地市和县级确定轻重缓急和

优先次序,合理制定工作目标,量力而行,明确

具体任务,确保按时完成.

(二)实施范围.

各地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针对各重点任

务要求,进一步聚焦实施范围,其中,消除大班

额应以城镇为主,寄宿制学校建设以乡镇为主,

小规模学校建设应为规划长期保留的乡村学校.

(三)主要目标.

用两年时间,争取到２０２０年底,全部消除

６６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现有５６人以上大

班额,全国大班额比例控制在５％以内;科学合

理设置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基本

补齐两类学校短板,办学条件达到所在省份基本

办学标准;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

全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

三、重点任务

(一)消除城镇学校大班额.各地要采取 “倒

排任务”的方式,将省级人民政府审定的消除大

班额专项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工作任务进一步细

化,制定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对于整体教育

资源不足的地区,新建和改扩建学校校舍项目要

提早实施,并先期启动征地、立项审批、招投标

等前期准备工作,力争在２０１９年底校舍建设项目

都能开工建设,２０２０年底前建设项目基本竣工.

对于整体教育资源虽然符合要求,但因结构不合

理造成大班额的地区,要引导生源合理流动,避

免产生新的大班额.

(二)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

建设.各地要按照 “实用、够用、安全、节俭”

原则,合理确定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标准,进一步

修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对于

乡镇寄宿制中心学校,要按照标准化要求,加强

宿舍、食堂、厕所和体育运动场地建设,配齐洗

浴、饮水、取暖等学生生活必需的设施设备,全

面改善学生吃、住、学、文化活动等基本条件,

满足偏远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寄宿需求.对于

规划保留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要结合实际设置必

要的功能教室,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保障基本

教育教学需要,防止盲目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人

为造成学生辍学和生源流失,避免出现新的校舍

闲置问题.同时,按照标准为边远艰苦地区两类

学校教师建设必要的周转宿舍,统筹做好扶贫移

民搬迁学校规划建设工作.

(三)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各地要

按照教育信息化 “三通”要求,通过光纤、双向

宽带卫星等方式,加快推进农村学校宽带网络接

入,实现全覆盖.完善学校网络教学环境,为确

需保留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专递课堂、同步课

堂,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应用服务水平和信

息化教学能力.开展 “互联网＋教育”试点,探

索构建高速泛在、开放共享、安全可靠的教育信

息化环境,进一步提升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应用

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工作由中央统一部署,省级人民政府统筹

安排,县级人民政府具体实施.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按照中央简政放权要求,进一

步加强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借鉴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机制和

管理经验,建立、完善目标约束和工作推进机制.

地方各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各负其

责、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二)编制规划.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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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要以消除大班额专项规

划、修订完善后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扶贫移民搬迁学校规划,以及实现中小学校网络

教学环境全覆盖需求为基础,针对每一项重点工

作内容,明确细化每一所不达标学校应采取的措

施和时间安排、资金来源,编制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工作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地市级人民政府做

好协调指导工作.省级人民政府要从实际出发,

分清轻重缓急,组织制定本省 «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 善 与 能 力 提 升 工 作 规 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并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备案.

(三)保障经费.在继续安排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教育现代化推进工

程等资金基础上,中央财政通过安排义务教育薄

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支持中西部地

区和东部部分困难地区.补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

配,首先 按 照 西 部、中 部、东 部 各 占 ５０％、

４０％、１０％的区域因素确定分地区资金规模,在

此基础上再按基础因素、投入因素、绩效因素各

占６０％、２０％、２０％的权重分配到具体省份,

重点向基础薄弱、财力困难的省份特别是 “三区

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并对教育脱贫攻

坚、前期化解大班额、推进两类学校建设、加强

教育信息化应用等方面工作力度大、成效显著的

省份予以适当奖励.各省级发展改革、财政部门

要加强中央相关补助资金统筹使用,结合实际加

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最大限度向贫

困地区倾斜,同时做好各渠道资金的统筹和对

接,防止资金、项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地市

和县级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科学

制定绩效目标,强化项目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

控和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督导检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对各地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督查.

省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

要加强过程检查,及时发现和协调解决有关问

题,督促市县按照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依法依

规实施工程项目,确保按时完成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对套取、挪用、截留资

金以及举债建设、项目管理失职渎职等违纪违规

问题,要严肃查处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

和责任人的责任.各地要采取适当方式公开有关

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教 育 部

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道路运输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考核大纲»的通知
交运规 〔２０１９〕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 (局、委):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范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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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考核工作,提升道路运输企业关键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进一步夯实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基础,交通

运输部制定了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道路运输企业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大纲».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交通运输部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８日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 (以下简称安全考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

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工作,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道路运输企业是指从事道路旅客运

输经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含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经营)、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的法人单位.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指对本单位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有生产经

营决策权的人员,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以及分支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

人.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指企业专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分管安全生产的负

责人.

第四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应当坚持 “突出重点、

分步实施、平稳过渡、有序推进”的原则.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指导全国道路运输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

负责组织编制安全考核大纲和安全考核题库,建

设全国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安全考核管理

平台).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统筹组织本行政

区域内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考核工作,并监督实施.

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

区域内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考核有关工作.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可委托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机构负责具体考核工

作.考核不得收费,有关具体事务性工作可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施.

第六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

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并由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对其安全考核合格.

第七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应当在从事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工

作６个月内完成安全考核工作.

在道路运输领域有效注册的注册安全工程

师,向属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后,视同

安全考核合格,相关信息应当及时录入安全考核

管理平台(http://dlaqgl．jtzyzg．org．cn).

第八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内容包括:道路运输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道路运

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应急处置与救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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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运输安全生产实务等.

第九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应当采用计算机或纸质试卷

闭卷考核方式,考核题型为客观题,得分率不低

于８０％即为考核合格.

第十条　采用计算机考核方式开展安全考核

工作的,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应当登录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录入考核申

请资料,注册通过后按照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安全考核工作.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提交考核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由本人及其所属道

路运输企业负责.

第十一条　采取纸质试卷形式开展安全考核

工作的,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应当按照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

机构的要求完成安全考核工作.

安全考核结束后２０个工作日内,属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应当将考核合格人员

信息上传至安全考核管理平台.

第十二条　已经开展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的,属地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委托机构应当及时将考核合

格人员信息上传至安全考核管理平台.

第十三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结合

本地实际制定年度考核安排,并提前向社会公开

发布.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考核工作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批次.

第十四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可从安全考核管理平台上打印考核

合格证明,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将会自动生成考核

合格证明二维码.考核合格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有

效,不得重复考核.

第十五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因

工作调动需要变更相关信息的,应当在１５个工

作日内通过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向属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调出注销或调入登记变更.属

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之日起１５个工

作日内办理完毕.

第十六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为３年.

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到期前３个月内,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

当通过安全考核管理平台向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提出延期申请.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在

受理申请后１５个工作日内,对相关人员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进行核实.不存在未履

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或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安全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应

当予以延期３年.

第十七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因存在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受到行政处罚或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原

考核合格证明作废.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后,

可继续从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应当重新

进行安全考核.

第十八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

材料或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核合格证明,不得转

让、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考核合格证明.

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安全考核

的、未取得安全考核合格证明的,属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应

当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罚款.

第二十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根据本

地实际,制定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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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

机动车维修经营、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等道路运输

相关业务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安全考核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有效期５年.

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大纲

　　一、考核目的

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

法律法规,提升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

平,考核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对安全生产管理知识掌握程度与安全生产

管理能力.

二、考核对象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含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道路旅客运输站 (汽

车客运站)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考核范围

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道路运输

企业安全管理知识、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实务等内

容.

四、考核方法

(一)考核方式.

采用计算机或纸质试卷闭卷考核方式,考核

时间为９０分钟.

(二)考核合格标准.

考核试题总分值为１００分,考核合格标准为

８０分及以上.

(三)试卷组卷原则.

１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判断题和案例题,全部为客观题.

２试卷组卷比例见下表.

内容与比例

人员类别

道路运输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
及标准规范

道路运输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道路运输企业
安全管理知识

道路运输安
全生产实务

合计

主要负责人 ４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１００％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３０％ １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五、考核内容

(一)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

范.

１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及要求.

１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熟悉法律适用范围,掌握安全生产政策,掌

握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和法

律责任等.

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熟悉机动车登记、检验、交通事故强制责任

保险和机动车驾驶证等管理制度及道路交通安全

行政处罚,掌握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特点、事

故处理和事故损害赔偿原则等.

１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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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不报及谎报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

成要件,掌握 «刑法»及修正案中涉及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等.

１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熟悉消防安全工作政策,掌握消防工作责任

及管理制度,掌握火灾预防要求等.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了解突发事件定义,掌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原则,熟悉预防与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与救援,

以及企业法律责任等.

１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了解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掌握涉及

道路运输的防范要求及应对处置,熟悉涉及道路

运输反恐法律责任等.

１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了解职业病定义,熟悉职业病防治工作原

则,掌握用人单位的主要职责、职业病预防要

求,掌握用人单位法律义务,了解法律责任等.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熟悉职业培训和安全防护要求,掌握违反相

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１９其他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法律要求.

２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行政法规、政策

及要求.

２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的意见».

熟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有关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的

相关要求.

２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

熟悉交通肇事逃逸和故意破坏、伪造现场、

毁灭证据的事故当事人责任;掌握与机动车有关

的道路通行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自行协商处理

的适用情形及基本要求等.

２３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划分等级,掌握生产安全

事故报告要求、内容和应对措施,熟悉事故调查

处理规定等.

２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掌握道路运输经营者安全管理要求,熟悉违

反相关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２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熟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涉及运输环节的相

关要求,掌握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理规定,掌

握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

程序,熟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承担的

法律责任等.

２６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掌握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安全管理要求,掌握

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

程序,熟悉民用爆炸物品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等.

２７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掌握烟花爆竹运输安全管理要求,掌握烟花

爆竹运输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和应急处置程序,熟

悉烟花爆竹道路运输经营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

２８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了解放射性物品特性,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

安全管理要求,掌握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和应急处置程序,熟悉放射性物品道路运

输经营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２９其他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行政法规要

求.

３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要求.

３１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掌握道路旅客运输和客运站经营相关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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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熟悉道路旅客运输及汽车客运站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

３２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掌握货运车辆管理规定,熟悉道路货物运输

相关管理要求,熟悉道路货物运输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等.

３３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掌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规定,掌握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和设备要求,掌握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熟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３４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

掌握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相关管理要求,熟

悉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３５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掌握道路运输车辆基本技术条件,掌握车辆

技术管理的一般要求,掌握车辆维护与修理要

求,掌握车辆检测管理规定,熟悉道路运输经营

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３６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熟悉动态监控系统平台和车载终端的标准要

求,掌握动态监控内容及相关工作要求,熟悉道

路运输经营者及其相关从业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等.

３７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

熟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件管理规

定,掌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的从业行为管理要

求,熟悉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

３８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行

办法».

掌握安全生产风险分类分级,掌握安全生产

风险辨识、评估与控制要求,熟悉安全生产风险

的监督管理规定等.

３９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暂行

办法».

掌握隐患排查与整改内容,掌握重大隐患报

备程序,掌握隐患治理督查督办和监督管理规定

等.

３１０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

法».

掌握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标准和使用,熟

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熟悉安全生产费

用的监督管理等.

３１１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

熟悉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信用分类分级,

掌握安全生产信用评分标准等.

３１２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

价管理办法».

掌握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价工作

原则,了解考评内容与发证程序等.

３１３其他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

４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相关标准规范及要求.

４１ «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

熟悉标准关于车辆安全管理及技术要求.

４２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

法».

熟悉标准关于车辆安全管理及技术要求.

４３ «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

熟悉营运客车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４４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１部分:载

货汽车».

熟悉营运载货汽车安全技术条件要求.

４５ «营运货车安全技术条件 第２部分:牵

引车辆及挂车».

熟悉营运牵引车辆及挂车安全技术条件要

求.

４６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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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要求.

４７ «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

掌握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４８ «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掌握汽车客运站安全管理相关要求.

４９ «零担货物道路运输服务规范».

熟悉零担货物道路运输相关安全管理及要

求.

４１０其他安全生产技术标准与工作规范要

求.

(二)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５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５１掌握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和主要内容.

５２掌握企业应当建立的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

５３掌握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要求.

５４掌握企业从业人员、驾驶员的安全培训

教育要求.

５５掌握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安全职责及相关法律责任.

５６掌握企业对营运车辆管理的相关要求.

５７掌握企业落实动态监控职责及相关要

求.

５８掌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及应急处置

程序.

５９掌握企业安全生产的目标构成、评价和

考核.

５１０熟悉安全生产检查类型、内容、方法

和工作程序.

５１１熟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内容和要求.

５１２熟悉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信用管理

要求.

５１３熟悉其他涉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的要求.

(三)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管理知识.

６道路运输安全基础理论.

６１了解海因里希事故因果理论及事故发生

机理.

６２熟悉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特点.

６３熟悉驾驶员生理心理特征对道路运输安

全的影响.

６４了解道路与交通安全设施对道路运输安

全的影响.

６５掌握雨雪冰雾等恶劣天气对道路运输安

全的影响.

７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风险管控.

７１了解风险管理等概念,熟悉风险管理目

标和内容.

７２掌握道路运输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

和管控措施.

８道路运输企业隐患排查治理.

８１熟悉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原则,掌握隐患

排查治理内容与程序.

８２掌握道路旅客运输企业、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和汽车客运站

隐患排查内容.

９应急处置与救援.

９１熟悉应急救援体系构成和响应程序.

９２掌握应急预案编制程序、基本内容.

９３熟悉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９４熟悉应急预案实施与演练.

９５掌握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与措施.

９６掌握车辆火灾、高速爆胎、危险货物运

输典型事故等常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救援方

法.

１０事故报告与数据分析.

１０１熟悉生产安全事故等级划分依据.

１０２熟悉事故调查原则及要求.

１０３掌握事故调查报告内容、要求、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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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等.

１０４掌握事故处理原则,了解事故报告和

处理过程中违反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掌握事

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处罚规定等.

(四)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实务.

１１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实务.

１１１掌握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招聘、岗前

培训、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驾驶员档案管理等

内容及管理要求.

１１２掌握客车及车上安全设施管理要求.

１１３熟悉客车维护、保险、报废、档案等

管理要求.

１１４熟悉驾驶员、动态监控人员、安全例

检员等道路旅客运输重点岗位操作规程.

１２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实务.

１２１了解危险货物分类及其危险特性.

１２２熟悉危险货物储运包装基本要求.

１２３掌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及装备安

全管理要求.

１２４掌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基本

要求.

１２５掌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出车前、行车

中、收车后等安全操作规程.

１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安全生产实务.

１３１掌握普通货物运输车辆及装备安全技

术管理要求.

１３２熟悉道路货物运输出车前、行车中、

收车后等安全操作规程.

１３３了解超限运输车辆的认定条件,掌握

大件运输车辆公路通行管理规定,熟悉超限运输

中源头管理要求等.

１４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实务.

１４１了解汽车客运站作业流程.

１４２掌握客运站车场安全管理制度,掌握

“三不进站、六不出站”的规定,以及汽车客运

站行包托运、行包寄存、 “三品”检查等重点作

业安全要求.

１４３熟悉汽车客运站调度员、三品安检员、

安全例检员等重点岗位操作规程.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

监督检查办法(试行)的通知

水防 〔２０１９〕２０７号

各流域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 (水务)厅 (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 (水务)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规范和加强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管,切实保障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确保水工程防洪抗

旱调度运用依法、依规,水利部组织制定了 «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查办法 (试行)»,现

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水 利 部

２０１９年７月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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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查办法
(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

管,落实调度运用责任,充分发挥水工程防洪、

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作用,保障防洪安全和供水

安全,确保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依法、依

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政策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工程,是指具有防

洪、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等作用的水库 (水电

站)、水闸 (泵站)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水工程防洪、抗旱和

应急水量调度运用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部流域

管理机构是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的监督检查

单位,按照管理权限或调度权限分级负责监督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对

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第五条　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单位)或业主,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

利部流域管理机构是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

督检查的责任单位.

第二章　监督检查职责

　　第六条　水利部履行以下监督检查职责:

(一)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水工程

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查办法;

(二)组织指导实施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

用监督检查工作,对全国具有防洪、抗旱和应急

水量调度等作用的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 (水电

站)以及全国七大江河及跨省重要支流的江河防

御洪水方案、洪水调度方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

中涉及的水闸 (泵站)等,实施在线监控;

(三)组织对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情况

开展现场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检

查整改落实情况;

(四)对违反监督检查办法的重大问题实施

责任追究.

第七条　水利部流域管理机构履行以下监督

检查职责:

(一)按照管理权限或调度权限指导实施本

流域片区内具有防洪、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等作

用的水库 (水电站)、水闸 (泵站)等水工程防

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查工作,对直管水工程防

洪抗旱调度运用的监督检查负直接责任;

(二)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完

成整改;

(三)检查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问题整改情

况;

(四)对违反监督检查办法规定的问题提出

责任追究建议;

(五)配合水利部开展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

运用监督检查.

第八条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以下

监督检查职责:

(一)按照管理权限或调度权限负责本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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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具有防洪、抗旱和应急水量调度等作用的水库

(水电站)、水闸 (泵站)等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

运用监督检查工作,对本级直管水工程防洪抗旱

调度运用的监督检查负直接责任;

(二)对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工程主管

部门 (单位)或业主及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负监

督检查责任;

(三)对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工程主管

部门 (单位)或业主及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开展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完成整

改,并检查整改情况;

(四)对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工程主管

部门 (单位)或业主及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违反

监督检查办法规定的问题实施责任追究;

(五)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接受上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按整改要求整改,报告整改

情况.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工程防洪抗

旱调度运用决策、指令下达、监督调度执行等工

作,监督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整改;水工程主管

部门 (单位)对调度指令执行负领导责任,接受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 (或业主)是

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的具体执行单位,对调

度指令执行负直接责任,接受有管辖权或调度权

单位的监督检查,负责调度运用问题的自查自

纠、整改及材料报送等工作.

第三章　违规问题分类

　　第十一条　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违规问

题是指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主管部门 (单位)

或业主在调度方案 (运用计划)、指令执行、相

关信息发布报送等方面存在的调度运用违规行

为.

第十二条　调度运用违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

情况:

(一)违反水工程汛期调度方案 (运用计

划)、规程规范、规章制度等明确的相关流量、

水位要求蓄放水的;

(二)未按有调度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调

度指令或有关文件要求进行防洪抗旱或应急水量

调度的;

(三)未按规定发布水情旱情预警信息或预

警信息发布不及时的;

(四)未按规定要求将调度或蓄放水信息及

时通报相关部门和上下游相关地区的;

(五)未按规定报送实时运行及调度信息的;

(六)调度运行中发现影响防洪抗旱或应急

水量调度等问题时未及时反馈或未跟踪处理的;

(七)调度记录、操作记录、台账、日志等

各类调度信息未规范填写的;

(八)其他违规调度运用情形的.

第四章　监督检查程序和方式

　　第十三条　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

查工作程序:

(一)制定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

查工作方案;

(二)实施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监督检

查;

(三)发现并确认问题;

(四)提出问题整改意见;

(五)督促问题整改;

(六)提出责任追究意见;

(七)责任追究.

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单位采取 “线上线下”

的方式,通过在线监控和现场检查开展问题认

定.

监督检查单位根据雨水情实况和预测,对照

相关方案、指令等要求,通过水情实时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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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情况进行２４小时在

线监控,及时分析发现调度运用违规行为.

监督检查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实施现场监督

检查,分析研究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存在的

问题.

第十五条　监督检查单位在对防洪抗旱调度

运用问题进行认定时,被检查单位可现场或按要

求时限提供相关材料进行陈述和申辩.监督检查

单位应听取被检查单位的陈述和申辩,对其提出

的申辩材料予以复核.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须立

即整改的,先整改后申辩.

第十六条　监督检查单位确认问题后应及时

发出整改通知,对威胁工程安全或不立即处理可

能造成重大影响的调度运用问题,监督检查单位

密切跟踪整改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　水工程主管部门 (单位)或业

主、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接到整改通知后,应明

确整改责任人,制定整改措施,按要求整改,并

向监督检查单位报告.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监督检查单位按照管理权限或调

度权限,根据发现问题的数量、性质和严重程

度,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或提出责

任追究建议.

水利部可直接实施责任追究或责成相关流域

管理机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责

任追究,必要时可向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责任

追究建议,也可建议相关企、事业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或合同约定实施进一步责任追究.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按照管理权限或

根据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实施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责任追究包括对责任单位的责任

追究和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

责任单位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任单

位,其中直接责任单位为水工程运行管理单位或

业主,领导责任单位为水工程主管部门 (单位).

责任人包括直接责任人和领导责任人,其中

直接责任人是指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具体执

行人员;领导责任人包括直接责任单位和领导责

任单位的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主管领导等.

第二十条　对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方式按等

级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含向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通报、水利行业内通报、向省级人民政

府通报等);

(四)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

责任追究方式.

第二十一条　对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方式按等

级分为:

(一)责令整改;

(二)警示约谈;

(三)通报批评;

(四)建议调离岗位;

(五)建议降职或降级;

(六)建议开除或解除劳动合同;

(七)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定的

责任追究方式.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加重责任追

究:

(一)拒不整改的;

(二)推诿、阻碍和拒绝监督检查,造假、

隐瞒问题的;

(三)违规调度造成重大险情、损失或严重

影响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参

—５７—

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９３０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照此办法,制定本地区水工程防洪抗旱调度运用

监督检查办法,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

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医保局 中医药局

扶贫办关于印发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卫扶贫发 〔２０１９〕４５号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

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

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财政

厅 (局)、医保局、中医药局、扶贫办: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决策部署,根据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印发 ‹关于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开发 〔２０１９〕１５号),

推动全面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制定了 «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

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可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下载),请认真落实.

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医 保 局

中 医 药 局　　扶 贫 办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

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解决 “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实施健康扶

贫工程,以县医院能力建设、 “县乡一体、乡村

一体”机制建设、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为主攻方向,全面解决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

突出问题,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健康扶贫任

务,根据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制定本

工作方案.

一、准确把握基本医疗有保障的标准和要求

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是指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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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制度保障范围,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在县乡村

三级医疗机构获得及时诊治,得了大病、重病后

基本生活仍然有保障.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障制

度,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配备合格医

务人员,消除乡村两级机构人员 “空白点”,做

到贫困人口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

指导工作标准包括:医疗卫生机构 “三个

一”、医疗卫生人员 “三合格”、医疗服务能力

“三条线”、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 (详见附件).

二、加强县医院能力建设

(一)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预算

内投资支持力度,督促地方将符合条件的贫困县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及连片特困地区县,

下同)县级医院 (含中医医院,下同)纳入全民

健康保障工程支持范围.各地要落实投入责任,

改造和完善县级医院设施,配备基本设备,保障

县级医院的正常运转.

(二)强化对口帮扶.进一步明确三级医院

帮扶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组织三级医院加大

对深度贫困县的帮扶力度.采取 “组团式”支援

方式,选派管理和技术人员担任受援医院院长或

副院长、护理部主任及学科带头人,帮扶团队不

少于５人 (中医医院可选派３人),每批人员连

续工作时间不少于６个月.帮助贫困县县医院加

强针对当地疾病谱的临床专科建设,提升内科、

外科、妇产科、儿科、急诊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和部分急危重症的诊疗能力.

(三)推进远程医疗.实现贫困县县级医院

远程医疗全覆盖,拓展服务内涵,丰富服务内

容,通过远程会诊、查房、示教、培训等形式,

有效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规范远程医

疗服务,逐步完善远程医疗收费和报销政策.

三、加强 “县乡一体、乡村一体”机制建设

(四)加强县乡村人员培养培训.持续开展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

培训等,加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力

度.继续为贫困地区招聘特岗全科医生,全面解

决乡镇卫生院无执业医师问题.鼓励各地继续开

展面向村卫生室的免费医学生培养.持续对乡村

医生开展实用技能和适宜技术培训,提高乡村医

生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和中医药服务能力.

(五)统筹使用县域卫生人力资源.鼓励实

行 “县聘县管乡用”和 “乡聘村用”,为乡镇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聘用合格的医务人员.建立健全

压茬选派制度,通过从乡镇卫生院选派医师开展

巡诊、派驻等方式,解决村卫生室缺乏合格医生

的问题.探索开展省域内非贫困县县级医院对口

支援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定期选派医师到乡镇

卫生院执业.

(六)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有条件的地方,

进一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医共体

内行政管理、医疗业务、信息系统等统一运作,

提高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整体绩效,逐步用区域医

保基金总额控制代替具体医疗机构总额控制.

四、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七)消除 “空白点”.推动地方政府落实主

体责任,加大投入,按照填平补齐的原则,在脱

贫攻坚期内,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基

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

疗设备.加强乡镇卫生院中医药科室建设和村卫

生室中医药设备配置.对于扶贫搬迁后新形成的

行政村,在地方政府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到位前,可通过设置临时医疗点,为群众提供服

务.

五、加强贫困地区疾病综合防控

(八)全面落实重点传染病、地方病综合防

控三年攻坚行动.按照 «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

计划»(国卫财务发 〔２０１８〕３８号)要求,做好

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和大骨节病

等地方病综合防治工作,开展现症病人分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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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

六、保障措施

(九)明确职责分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

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央部门负责健

康扶贫政策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

要求;地方政府负责结合本地脱贫攻坚实际,制

订政策、明确标准并推动落实.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牵头实施健康扶贫、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建设、开展分类救治工作,扶贫部门负责将

健康扶贫纳入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考核,医

保部门负责实施医疗保障扶贫、将贫困人口纳入

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范围,发展改革和财政部门负

责加强健康扶贫的投入保障.

(十)制订实施方案.各地要结合实际,按

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贫困人口普遍认可以及可

量化、可实现、可考核的原则,制订具体工作标

准和实施方案,对照标准开展排查,摸清底数,

建立台账,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并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底前将本地具体工作标准和排查结果向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报备.省内各地原则上

不再另行制订标准.

(十一)加大投入支持.中央财政统筹卫生

健康领域现有资金渠道,在分配卫生健康转移支

付资金时,对 “三区三州”和其他深度贫困地区

予以适当倾斜.省级、市级财政对解决基本医疗

有保障突出问题要予以倾斜支持.县级财政要按

规定落实好乡镇卫生院及乡村医生补助经费.对

于服务人口较少、按照现有渠道和补助标准不足

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村卫生室,县级财政给予适当

补助.贫困县用足用好现有政策,支持符合条件

的解决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的项目.东西部

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要支持解决贫

困地区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鼓励各类公益

基金、企业等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

构能力建设.

附件: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标准

附件

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标准

　　一、保障基本医疗的可及性

(一)医疗卫生机构 “三个一”.

１每个贫困县建好１所县级公立医院 (含

中医院),具有相应功能用房和设施设备.靠近

或隶属于市级行政区的贫困县,市级公立医院

能够满足需求的,可结合当地实际不单独设立

县级医院.

２每个乡镇建成１所政府办卫生院,具有

相应功能用房和设施设备,能够承担常见病多

发病诊治、急危重症病人初步现场急救和转诊

等职责.

３每个行政村建成１个卫生室,具有相应

功能用房和设施设备,能够开展基本的医疗卫

生服务.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

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

地的行政村可不设村卫生室.

(二)医疗技术人员 “三合格”.

１每个县医院的每个专业科室至少有１名

合格的执业医师.

２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有１名合格的执业

(助理)医师或全科医师.

３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１名合格的乡村医

生或执业 (助理)医师.

(三)医疗服务能力 “三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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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常住人口超过１０万人的贫困县有一所县

医院 (中医院)达到二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２常住人口超过１万人的乡镇卫生院达到

«乡镇卫生院管理办法 (试行)» (卫农卫发

〔２０１１〕６１号)要求.

３ 常住人口超过８００人的行政村卫生室达

到 «村卫生室管理办法 (试行)» (国卫基层发

〔２０１４〕３３号)要求.

二、确保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范围.

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应急部

扶贫办 医保局 全国总工会关于印发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卫职健发 〔２０１９〕４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加强尘肺病预防控制和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１０部门联合制定了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卫 生 健 康 委　　发展改革委

民 政 部　　财 政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应 急 部　　扶 贫 办

医 保 局　　全国总工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精神和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有关要求,解决当前尘肺病防治工作中存

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坚决遏制尘肺病高发势

头,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特制定本行动方

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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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方针,按照 “摸清底数,加强预防,控制增

量,保障存量”的思路,动员各方力量,实施分

类管理、分级负责、综合治理,有效加强尘肺病

预防控制,大力开展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工作,

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二)基本原则.

———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将尘肺病等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导,保障投入.各

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密切合作,立足本部门职

责,积极落实防治措施.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用人单位要依法

落实尘肺病防治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作

业环境,预防和控制粉尘危害.地方人民政府要

加强对尘肺病诊断和治疗工作的管理,采取多种

措施救助尘肺病患者,防止 “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

———分类指导,落实责任.根据不同行业的

粉尘危害特点,采取科学、有效的综合防治措

施.落实地方政府领导责任,细化防治任务,并

具体落实到县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

———综合施策,强化考核.将尘肺病防治与

健康扶贫工作紧密结合,中央、地方和用人单位

共同投入防治资金,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尘肺病

防治体系,将尘肺病防治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考核

内容.

(三)行动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底,摸清用人单

位粉尘危害基本情况和报告职业性尘肺病患者健

康状况.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尘肺病

易发高发行业的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纳入治理范围的用人单位粉尘危害申报率

达到９５％以上,粉尘浓度定期检测率达到９５％

以上,接尘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

９５％以上,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

动者培训率达到９５％以上.尘肺病患者救治救

助水平明显提高;稳步提高被归因诊断为职业性

尘肺病患者的保障水平.煤矿、非煤矿山、冶

金、建材等重点行业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伤保险覆

盖率达到８０％以上.职业健康监督执法能力有

较大提高,基本建成职业健康监督执法网络,地

市、县有职业健康监督执法力量,乡镇和街道有

专兼职执法人员或协管员.煤矿、非煤矿山、冶

金、建材等重点行业新增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

施 “三同时”实施率达到９５％以上,用人单位

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９５％以上,职业健康违法

违规行为明显减少.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有

较大提升,初步建成国家、省、地市、县四级职

业病防治技术支撑网络.尘肺病防治目标与脱贫

攻坚任务同步完成.

二、重点任务

(一)粉尘危害专项治理行动.按照 “摸清

底数、突出重点、淘汰落后、综合治理”的路

径,深入开展尘肺病易发高发行业领域的专项治

理工作,督促用人单位落实粉尘防控主体责任,

确保实现治理目标.

１开展粉尘危害专项调查.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组织开展专项调查,全面掌握用人单位粉

尘危害基本信息及其地区、行业、岗位、人群分

布情况,建立粉尘危害基础数据库,２０２０年底

前完成调查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地方

人民政府落实)

２集中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冶金等重点

行业粉尘危害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印发治理工作

指南和技术指南,明确治理目标、任务、步骤和

要求,以及不同行业领域重点环节、重点岗位的

防尘工程措施、检查要点,加强对治理工作的具

体指导,推动用人单位从生产工艺、防护设施和

个体防护等方面入手进行整治,控制和消除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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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害.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地方人民政府落

实)

３对２０１７年部署开展的水泥行业安全生产

和职业健康执法专项行动,继续按照要求推进实

施,突出对包装和装车环节的治理改造,确保所

有水泥生产企业在２０１９年底前实现既定治理目

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４对已经开展过粉尘危害专项治理的陶瓷

生产、耐火材料制造、石棉开采、石材加工、石

英砂加工、玉石加工、宝石加工等行业领域,通

过组织 “回头看”,巩固提高治理成效.(国家卫

生健康委负责,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５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不满足环保要

求的矿山、水泥、冶金、陶瓷、石材加工等用人

单位,坚决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对整治无望的提

请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应急部、国家煤矿

安监局、生态环境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人民

政府落实)

(二)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行动.

１加强尘肺病监测、筛查和随访.在现有

重点职业病监测方案基础上,增加目标疾病病

种,将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中的１３种尘肺病

全部纳入重点职业病监测内容;加强尘肺病主动

监测,开展呼吸类疾病就诊患者尘肺病筛查试

点;对所有诊断为尘肺病的患者建立档案,实现

一人一档.对已报告尘肺病患者进行随访和回顾

性调查,掌握其健康状况.通过职业病信息管理

系统逐级上报相关信息,汇总至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同时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统计汇总后

报送本级人民政府.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财

政部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２对诊断为尘肺病的患者实施分类救治救

助.

———对于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且已参加

工伤保险的患者,严格按照现有政策规定落实各

项保障措施;对于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未

参加工伤保险,但相关用人单位仍存在的患者,

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其医疗和生活

保障费用.依法开展法律援助,为诊断为职业性

尘肺病的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司法部、国

资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对于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但没有

参加工伤保险且相关用人单位已不存在等特殊情

况,以及因缺少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仅诊断为

尘肺病的患者,将符合条件的纳入救助范围,统

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项制度,做

好资助参保工作,实施综合医疗保障,梯次减轻

患者负担;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全面落实生活

帮扶措施.医疗保障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按照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尘肺病治疗药品和治

疗技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支付范

围.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国家医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人民

政府落实)

３实施尘肺病重点行业工伤保险扩面专项

行动.定期了解粉尘危害基础数据库信息更新情

况,及时将相关用人单位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统

筹范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国家卫生

健康委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三)职业健康监管执法行动.

１按照监管任务与监管力量相匹配的原则,

加强职业健康监管队伍建设,重点充实地市、县

两级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人员.２０１９年完善职业

健康监管执法装备配备标准,重点加强地市、县

两级执法装备投入,保障监管执法需要.强化对

职业健康监管执法人员法律法规、行政执法、专

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到２０１９年底前,职业健

康监管执法人员培训率达到１００％. (国家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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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委负责,国家发展改革委配合,地方人民政

府落实)

２加强对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

重点行业领域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职业病防护

设施 “三同时”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拒不整

改的,严厉处罚、公开曝光,并依法将其纳入

“黑名单”管理,强化震慑作用,确保这些重点

行业领域新增建设项目 “三同时”实施率达到

９５％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地方人民政

府落实)

３按照分类分级监管原则,强化对粉尘危

害风险高的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对作业场所粉

尘浓度严重超标但未采取有效工程或个体防护措

施的,要进行重点监督,加大执法频次,依法从

严处罚.对于粉尘浓度严重超标且整改无望的企

业,要依法予以关闭.到２０２０年底前,煤矿、

非煤矿山、冶金、建材等重点行业监督检查覆盖

率达到９５％以上,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为明显

减少.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地方人民政府落

实)

(四)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行动.

１用人单位要设置或者指定职业健康管理

机构 (或组织).煤矿、非煤矿山、冶金、建材

等粉尘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必须配备专职管理

人员,负责粉尘防治日常管理工作.

２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及时、如实申报粉尘

危害项目,按照要求开展粉尘日常监测和定期检

测工作,加强防尘设施设备的维护管理,为劳动

者配发合格有效的防尘口罩或防护面具.

３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

同,告知劳动者粉尘危害及防护知识,为劳动者

缴纳工伤保险;依法组织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

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为劳动者建立

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

查发现有职业健康禁忌的,及时调离相关工作岗

位.

４以健康企业建设为载体,推动企业提升

粉尘危害防治水平.在重点行业推行平等协商和

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制度,督促用人

单位认真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和义务.到２０２０

年底前,重点行业用人单位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

率达到８０％以上,重点行业企业普遍依法与劳

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以上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税务总局、全国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五)防治技术能力提升行动.

１建立完善国家、省、地市、县四级支撑

网络.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以防

治尘肺病为重点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指导意见,进一步整合各级职业病防治院所、疾

控中心和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和力量,明确国家

级、省级、地市级、县级支撑机构的职责、功能

和建设目标、任务,到２０２０年底前,试点建设

或命名一批支撑机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２按照 “地市能诊断,县区能体检,镇街

有康复站,村居有康复点”的目标,加强基层尘

肺病诊治康复能力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底前,每个

地市至少确定１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

断;粉尘危害企业或者接触粉尘危害劳动者较多

的县区至少确定１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健康

检查,配备高千伏 X 光摄影仪或数字化直接成

像 (DR)系统等仪器设备,并根据工作需要装

备移动式体检车.在重点地区开展尘肺病康复站

(点)试点工作,常住尘肺病患者达到１００人的

乡镇,依托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尘肺病康复站,设置氧疗室、治疗室、教育室、

抢救室等用房,配备心电图机、吸氧装置、呼吸

机等医疗设备,备齐治疗尘肺病常用药物;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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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病患者达到１０人的村居,依托村卫生室建

立尘肺病康复点,配备制氧机等设备和医疗床

位,备有常用药物.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国

家发展改革委配合,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

工,主动研究尘肺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认

真组织落实本方案确定的任务措施,建立工作台

账,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切实抓好落实.国务

院委托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目

标责任书,开展专项督导检查,保障如期完成攻

坚行动目标.

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将尘肺病防治纳入政府

议事日程,成立主要领导负责的防治工作领导小

组,将尘肺病防治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明

确目标与责任,建立工作台账,研究落实各项防

治措施,及时协调解决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省级、地市级、县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目标责任

书,层层压实责任,督促落实各项防治工作.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方案的要

求,结合实际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实施计划和

方案.(以上由国务院防治重大疾病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

(二)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完善 «职业病防

治法»、«尘肺病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健

全高危粉尘等特殊作业管理以及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等制度.

完善职业病报告、职业健康管理、尘肺病等重点

职业病监测和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等技术规范.修

改完善粉尘危害工程控制、个体防护、健康监护

以及职业病诊断等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国家卫

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司法部按职责

分工负责)

(三)强化人才保障.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职业病防治院所、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职

业病科等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地市、县、乡三级

职业健康服务能力.严格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师

管理,强化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发展壮大诊断

医师队伍.按照逐级分类培训原则,组织对职业

卫生技术人员开展防治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培

训,提高业务水平.引导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加

强职业健康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重点加强对临床

医学、预防医学等与职业健康相关专业人才的培

养.(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人民政府落实)

(四)营造良好氛围.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尘肺病防治工作,充分运用广播、电

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

采用劳动者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方式,广泛开展尘

肺病防治法治宣传教育、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

普及粉尘危害防治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舆

论引导,积极宣传报道各地区、各部门的先进经

验和典型做法,营造有利于攻坚行动开展的浓厚

氛围.(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司法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广电总局、全国总工会配合,地

方人民政府落实)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监

督检查方案,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对工

作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并予以通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考核评估办

法,分别于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适时组织评估,抽

查各地各行业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评估结果向

国务院报告.

附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具体工作目标和

责任分解一览表 (略,详情请登录卫

生健康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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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部关于印发«应急管理标准化

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

应急 〔２０１９〕６８号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

理局,应急管理部机关各司局、消防救援局、森林消防局,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部所属事业

单位,部管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有关社会组织: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已经应急管理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应 急 部

２０１９年７月７日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促进

应急管理科技进步,提升安全生产保障能力、防

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应急管理部职责范围内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的制修订,以及应急管理标准贯彻实施

与监督管理等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应

急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制定并实施应急管理标

准化工作规划,建立应急管理标准体系,制修订

并组织实施应急管理标准,对应急管理标准制修

订和实施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遵循 “统一领

导、归口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坚持目标导

向和问题导向,全面提高标准制修订效率、标准

质量和标准实施效果,切实为应急管理工作的规

范化、应急科技成果的转化以及安全生产保障能

力、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的持续提升提

供技术支撑.

第五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纳入应急管理

事业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充分保障标准化各项经

费.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和贯彻实施纳入应急管

理工作考核体系.

第六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以标准化基础

研究为依托,将标准化基础研究纳入应急管理有

关科研计划.有关重要研究成果应当及时转化为

应急管理标准.

第七条　鼓励支持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开

展地方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推动地方因地制宜

制定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地方标准的

技术和管理要求应当严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第八条　鼓励支持应急管理相关协会、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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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社会团体聚焦应急管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模式,制定严于应急管理强制性标准的团

体标准.

第九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应当注重军民

融合,推动应急救援装备、应急物资储备、应急

工程建设、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基础领域军

民标准通用衔接和相互转化.

第十条　鼓励支持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生

产经营单位和个人依法参与应急管理标准化工

作,为标准化工作提供智力支撑.

第十一条　应急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参与国际

标准化活动,开展应急管理标准化对外合作与交

流,结合中国国情采用国际或者国外先进应急管

理标准,推动中国先进应急管理标准转化为国际

标准.

第十二条　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应当加强信

息化建设,对标准制修订、标准贯彻实施和监督

管理等相关工作进行信息化管理.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十三条　应急管理部设立标准化工作领导

协调小组,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应急

管理标准化工作.

第十四条　应急管理部政策法规司 (以下简

称政策法规司)归口管理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

履行下列归口管理职责:

(一)组织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和

方针政策,拟订应急管理标准化相关规章制度;

(二)组织应急管理部标准体系建设、标准

化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

(三)组织应急管理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申

报、标准报批和复审等工作,组织应急管理行业

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报批、编号、发布、备

案、出版、复审等工作;

(四)指导、协调应急管理标准的宣贯、实

施和监督;

(五)对应急管理部管理的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以下简称技术委员会)进行综合指导、

协调和管理;

(六)综合指导地方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

(七)组织开展应急管理标准化基础研究和

国际交流;

(八)负责对应急管理标准化相关工作的监

督与考核;

(九)负责应急管理标准化相关材料的备案;

(十)归口管理应急管理标准化其他相关工

作.

第十五条　应急管理部负有标准化管理职责

的有关业务司局和单位 (以下统称有关业务主管

单位)具体负责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

履行下列业务把关职责:

(一)负责组织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体系

建设、标准化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参与应急管

理部标准体系建设、标准化发展规划编制和实

施;

(二)负责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项目提出,

组织标准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等工作;

(三)负责组织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的宣

传贯彻、实施和监督;

(四)负责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化基础研

究和国际交流;

(五)负责对有关技术委员会下属分技术委

员会 (以下简称分技术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协调和管理;

(六)具体指导相关领域地方应急管理标准

化工作;

(七)负责相关领域应急管理标准化相关工

作的评估、监督与考核;

(八)负责相关领域标准化其他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　技术委员会是专门从事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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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工作的技术组织,为标准化工作提供智力

保障,对标准化工作进行技术把关,履行下列职

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和应急管理部关于标准化工作的决策部署,

制定技术委员会章程和其他规章制度;

(二)研究提出职责范围内的标准体系建设

和发展规划建议,以及关于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

的其他意见建议;

(三)根据社会各方的需求,提出本专业领

域制修订标准项目建议;

(四)按照本办法承担项目申报、标准起草、

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标准复审、标准外文版的

组织翻译和审查等相关具体工作,并负责做好相

关工作的专业审核;

(五)按照政策法规司和有关业务主管单位

的要求,开展标准化宣传贯彻、基础研究和国际

交流;

(六)开展本专业标准起草人员的培训工作;

(七)管理本技术委员会委员,并对下属分

技术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协调和管理;

(八)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

称国家标准委)的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九)定期向政策法规司汇报工作;

(十)承担应急管理标准化其他相关工作.

分技术委员会是技术委员会的下级机构,其

工作职责参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职责执行.

技术委员会及其分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构成应

当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委的有关规定,遵循 “专业

优先、专家把关”的原则,主要由应急管理相关

领域技术专家组成.标准技术审查实行专家负责

制.

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负

责相关日常工作.承担秘书处工作的单位应当对

秘书处的人员、经费、办公条件等给予充分保

障,并将秘书处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和

相关考核,加强对秘书处日常工作的管理.应急

管理部对秘书处工作经费给予相应支持.

第三章　标准的制定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七条　应急管理标准分为安全生产标

准、消防救援标准、减灾救灾与综合性应急管理

标准三大类,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实行分类

管理、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的原则.

第十八条　下列应急管理领域的技术规范或

者管理要求,可以制定应急管理标准:

(一)安全生产领域通用技术语言和要求,

有关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安

全生产规程,安全设备和劳动防护用品的产品要

求和配备、使用、检测、维护等要求,安全生产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安全培训考

核要求,安全中介服务规范,其他安全生产有关

基础通用规范;

(二)消防领域通用基础要求,包括消防术

语、符号、标记和分类,固定灭火系统和消防灭

火药剂技术要求,消防车、泵及车载消防设备、

消防器具与配件技术要求,消防船的消防性能要

求,消防特种装备技术要求,消防员 (不包括船

上消防员)防护装备、抢险救援器材和逃生避难

器材技术要求,火灾探测与报警设备、防火材

料、建筑耐火构配件、建筑防烟排烟设备的产品

要求和试验方法,消防管理的通用技术要求,消

防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的技术服务管理

和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相关要求,灭火和应急救援

队伍建设、装备配备、训练设施和作业规程相关

要求,火灾调查技术要求,消防通信和消防物联

网技术要求,电气防火技术要求,森林草原火灾

救援相关技术规范和管理要求,其他消防有关基

础通用要求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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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减灾救灾与综合性应急管理通用基础

要求,包括应急管理术语、符号、标记和分类,

风险监测和管控、应急预案制定和演练、现场救

援和应急指挥技术规范和要求,水旱灾害应急救

援、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技术规范和管

理要求,应急救援装备和信息化相关技术规范,

救灾物资品种和质量要求,相关应急救援事故灾

害调查和综合性应急管理评估统计规范,应急救

援教育培训要求,其他防灾减灾救灾与综合性应

急管理有关基础通用要求 (水上交通应急、卫生

应急和核应急除外);

(四)为贯彻落实应急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

行政规章需要制定的其他技术规范或者管理要

求.

第十九条　应急管理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应急管理国家标准由应急管理部按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委的有关规定

组织制定;行业标准由应急管理部自行组织制

定,报国家标准委备案;地方标准由地方人民政

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应

当积极参与和推动地方标准制定;团体标准由有

关应急管理社会团体按照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国标委联 〔２０１９〕１号)制定并向应急管理部

备案,应急管理部对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进行

指导和监督检查;企业标准由企业根据需要自行

制定.

第二十条　应急管理标准以强制性标准为主

体,以推荐性标准为补充.

对于依法需要强制实施的应急管理标准,应

当制定强制性标准,并且具有充分的法律法规、

规章或者政策依据;对于不宜强制实施或者具有

鼓励性、政策引导性的标准,可以制定推荐性标

准,并加强总量控制.

第二十一条　制定应急管理标准应当与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持续提升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相匹

配,实事求是地提出管理要求、确定技术参数,

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标准的通俗性和实用

性.

第二十二条　修订标准项目和采用国际标准

或者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完成周期,从正式立项

到完成报批不得超过１８个月,其他标准项目从

正式立项到完成报批不得超过２４个月.

承担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相关环节工作的单

位,应当提高工作效率,在确保质量前提下缩短

制修订工作周期.

第二节　项目提出和立项

　　第二十三条　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项目 (以

下简称标准项目)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通过下列

方式提出:

(一)根据应急管理标准化发展规划、应急

管理标准体系建设和应急管理工作现实需要,直

接向政策法规司提出;

(二)对有关分技术委员会提出的项目建议

进行审核后,向政策法规司提出;

(三)对社会征集标准项目后,向政策法规

司提出.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在提出强制性标准项目

前,应当调研企业、社会团体、消费者和教育科

研机构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单位开展项

目预研究,并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项目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评估.专家论证会应当形

成会议纪要,明确给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立项的建

议,并经与会全体专家签字.

第二十四条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提出标准项

目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

版材料应当各一式三份 (签字盖章材料原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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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复印件两份):

(一)同意立项的书面意见 (该书面意见应

当明确本单位分管部领导同意立项,并加盖公

章);

(二)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建议书 (见附件

１);

(三)国家标准委规定的标准项目建议书;

(四)标准草案;

(五)预研报告和项目论证会议纪要.

前款第三项材料仅国家标准项目按照国家标

准委的有关要求提交,第五项材料仅强制性标准

项目提交,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材料任何类

别标准项目均需提交.

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除第一项外,应当规范

格式和字体,编排好目录和页码,按有关要求装

订成册.

第二十五条　对有关业务主管单位提出的标

准项目,政策法规司应当组织相应的技术委员会

对立项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以及标准项目是

否符合应急管理标准化发展规划和标准体系建设

要求进行审核.

第二十六条　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计划采取

“随时申报、定期下达”的方式,一般每半年集

中下达一次行业标准计划或者向国家标准委集中

申报一次国家标准计划.

对于符合立项条件的标准项目,报请分管标

准化工作的部领导审定并经部主要领导同意后,

按程序和权限下达立项计划.行业标准项目由应

急管理部下达立项计划;国家标准项目由国家标

准委审核并下达立项计划.

第三节　起草和征求意见

　　第二十七条　标准起草单位应当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由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不同规

模的企事业等单位共同组成,原则上不少于５

家,且应当确定１家单位为标准牵头起草单位.

标准立项计划下达之日起１个月内,标准牵

头起草单位应当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标

准起草方案,明确职责分工、时间节点、完成期

限,确定第一起草人,并将起草方案报归口的分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备案.

第一起草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

(二)具有高级职称且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

满三年,或者具有中级职称且从事本专业领域工

作满五年;

(三)熟悉国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方

针政策;

(四)熟练掌握标准编写知识,具有较好的

文字表达能力;

(五)同时以第一起草人身份承担的标准制

修订项目未超过两个.

第二十八条 　 标准起草应当按照 GB/T１

«标准化工作导则»、GB/T２００００ «标准化工作

指南»、GB/T２０００１ «标准编写规则»等规范标

准制修订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执

行.

强制性标准应当在调查分析、实验、论证的

基础上进行起草.技术内容需要进行实验验证

的,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技术机构开展.强制性

标准的技术要求应当全部强制,并且可验证、可

操作.

标准起草小组应当按照标准立项计划确定的

内容进行起草,如果确需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整

的,应当提交项目调整申请表 (见附件２),并

同时报请分管有关业务工作的部领导和分管标准

化工作的部领导批准.属于国家标准的,还应当

报送国家标准委批准.

第二十九条　标准起草小组应当在制修订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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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项目和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

立项计划下达之日起１０个月内,或者在其他标

准立项计划下达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完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由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将标准征求意见

稿、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范围建议等相关材

料报送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采用国际标

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的,应当报送该标准的外文

原文和中文译本;标准内容涉及有关专利的,应

当报送专利相关材料.

标准编制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并根据工作

进展及时补充完善: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起草小组

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每个阶段草案的形成过程

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

容的论据 (包括试验、统计数据等),修订标准

的应当提出标准技术内容变化的依据和理由;

(三)与国际、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水

平的对比分析;

(四)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标

准的关系;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六)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

议及理由;

(七)标准实施日期的建议及依据,包括实

施标准所需要的技术改造、成本投入、相关产品

退出市场时间、实施标准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等;

(八)实施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十一)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和服务目

录;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还应当提出是否需要对

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对于需要验证的强制性标

准,验证报告应当作为编制说明的附件一并提

供.

第三十条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当

在１个月内,对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报送材料的完

整性、规范性进行形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退

回标准牵头起草单位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应

当制定征求意见方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

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征求意见表 (见附件３)

送达本分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其他相关单位专

家征求意见,并书面报告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和本

分技术委员会所属的技术委员会.

强制性标准项目应当向涉及的政府部门、行

业协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检测认证

机构、消费者组织等有关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并

应当通过应急管理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书面征求意见的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包括标准

实施的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期

限不少于６０天.

对于涉及面广、关注度高的强制性标准,可

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

意见.

第三十一条　对于不采用国际标准或者与有

关国际标准技术内容不一致,且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其他成员的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强制性国

家标准应当进行对外通报.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将中英文通报材料和

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送政策法规司.由政

策法规司报请分管标准化工作的部领导审核后,

依程序提请国家标准委按照相关要求对外通报,

通报中收到的意见按照相关要求反馈有关业务主

管单位.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及时组织标准起

草单位研究处理反馈意见.

第三十二条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

当对收回的征求意见表进行统计,并将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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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对于重大分歧意见,应当

要求意见提出方说明相关依据.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应当对归口的分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提供的反馈意见和对外通报中收到的反

馈意见进行汇总分析和逐条处理,修改形成标准

送审稿和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见附件４),并

对标准编制说明进行相应修改后,一并报送归口

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对存在争议的技术问

题,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应当进行专题调研或者测

试验证.对于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有重大修改

的,应当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并对外通报.

第四节　技术审查

　　第三十三条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

当在１个月内,对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报送的标准

送审稿等相关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形式审

查,并报主任委员初审.不符合要求的,退回标

准牵头起草单位补充完善;符合要求的,向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提出组织技术审查的书面建议.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同意开展技术审查的,由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制定审查方案,组织

开展标准技术审查.审查方案应当经有关业务主

管单位同意,并抄报所属的技术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标准技术审查形式包括会议审

查和函审.强制性标准应当采取会议审查形式,

推荐性标准可以采取函审形式.

第三十五条　会议审查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审查组由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全体委

员组成.对于审查的标准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可

以由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部分委员和相关行业领

域内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外邀专家共同组成审

查组,同时审查组总人数不应当少于１５人,且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不应当少于审查组总人

数的１/２.

(二)标准起草小组成员不得作为审查组成

员,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同时是分技术委员会委员

的除外.

(三)审查组组长原则上由归口的分技术委

员会主任委员或者经其授权的副主任委员担任,

也可以推举本专业领域享有较高声誉的其他委员

担任,由其主持会议并签署意见.

(四)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当提前

１个月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

处理表等相关材料送达审查组成员.

(五)审查组应当对标准技术水平和审查结

论进行投票表决.其中,审查组由归口的分技术

委员会全体委员组成时,参加投票的委员不得少

于委员总数的３/４,参加投票委员２/３以上赞

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１/４的 (未出席审查会

议,也未说明意见者,按弃权计票),标准方为

技术审查通过;审查组由部分委员和外邀专家共

同组成时,审查组成员总人数２/３以上赞成的

(未出席审查会议,也未说明意见者,按弃权计

票),标准仅为会议审查初审通过,会后应当继

续提交本分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投票表决,参加

投票的委员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３/４,参加投票

委员２/３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１/４的

(未按要求投票表决者,按弃权计票),标准方为

技术审查通过;表决结果应当形成决议,由秘书

处存档.

(六)审查会应当形成标准审查会议纪要,

如实反映审查会议情况,包括会议时间地点、会

议议程、审查意见、审查结论、投票情况、委员

和专家名单等内容,并经与会委员和专家签字.

第三十六条　函审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当提前

１个月将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

处理表、函审表决单 (见附件５)等相关材料送

达本分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被审查的标准专业

性要求较高的,可以邀请相关行业领域内具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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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性、代表性的专家共同参与函审;

(二)函审时间一般为１个月,函审时间截

止后,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当对回收的

函审表决单进行统计,委员回函率达到３/４,回

函意见超过２/３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

１/４的,标准方为技术审查通过 (未按规定时间

回函投票者,按弃权计票);

(三)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当填写

函审结论表 (见附件６),并经秘书长签字.

第三十七条　标准技术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标准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要求;

(二)标准内容是否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

理,且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强;

(三)标准内容是否与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四)标准内容是否存在重大分歧意见,以

及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是否适当;

(五)标准制修订是否符合程序性要求;

(六)标准编写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七)其他需要通过技术审查确定的内容.

第三十八条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

当及时将会议审查意见或者函审意见反馈标准牵

头起草单位.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应当对会议审查

意见或者函审意见进行研究吸收,形成标准报批

稿和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见附件７),并再次

对标准编制说明进行相应修改后,连同标准报批

审查表 (见附件８)等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归口

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第五节　报批和发布

　　第三十九条　归口的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应

当在１个月内,对标准牵头起草单位报送的标准

报批稿等相关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形式审

查.不符合报批条件的,退回标准牵头起草单位

补充完善;符合报批条件的,经秘书长初核,并

报主任委员或者经其授权的副主任委员复核后,

向有关业务主管单位提出标准报批的书面建议,

并抄报本分技术委员会所属的技术委员会.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不同意报批的,退回分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补充完善;同意报批的,报请本

单位分管部领导同意后,向政策法规司提出报

批,并提交下列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

材料应当各一式三份 (签字盖章材料原件一份,

复印件两份):

(一)同意报批的书面意见 (该书面意见应

当明确本单位分管部领导同意报批,并加盖公

章);

(二)标准报批审查表;

(三)标准申报单;

(四)标准报批稿;

(五)标准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

(六)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七)标准审查会议纪要;

(八)函审表决单和函审结论表;

(九)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十)标准的外文原文和中文译本;

(十一)专利相关材料.

前款第三项材料仅国家标准项目按照国家标

准委的有关要求提交,第七项材料仅实行会议审

查的标准项目提交,第八项材料仅实行函审的标

准项目提交,第十项材料仅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

外先进标准的标准项目提交,第十一项材料仅内

容涉及有关专利的标准项目提交,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材料任何

类别标准项目均需提交.

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除第一项外,应当规范

格式和字体,编排好目录和页码,按有关要求装

订成册.

第四十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组织相应的技术

委员会对有关业务主管单位提出报批的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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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审核.

经审核,对于符合报批条件的标准项目,报

请分管标准化工作的部领导审定并经部主要领导

同意后,按程序和权限发布.行业标准由应急管

理部公告发布;国家标准提请国家标准委审核、

发布.

强制性标准的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之间,应

当预留出６个月到１０个月作为标准实施过渡期.

第四十一条　行业标准应当在应急管理部公

告发布后１个月内依法向国家标准委备案,国家

标准委备案公告发布后及时在应急管理部政府网

站免费公开标准全文.

国家标准由国家标准委公开.应急管理部加

强协调,保障国家标准同步在应急管理部政府网

站免费公开.

第六节　快速程序

　　第四十二条　为适应大国应急管理事业发展

改革的需要,对应急管理工作急需标准的制修订

可以采用快速程序,提高标准制修订效率.

采用快速程序的标准项目,项目提出单位应

当在项目建议书中明确提出拟省略的阶段程序,

由政策法规司审核后,按照标准制修订计划要求

省略相关程序,其余程序仍应当符合本章的有关

规定.

第四十三条　对于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标准

项目,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向政策法规司提出,

随时纳入应急管理部标准项目立项计划或者向国

家标准委提出立项建议,并给予经费保障:

(一)自然灾害或者事故灾难防范应对中暴

露出标准缺失或者存在重大缺陷,需要尽快制修

订的标准项目;

(二)因法律法规和政策发生变化,需要尽

快制修订的标准项目;

(三)采用修改单方式修改标准的.

第四十四条　符合下列情况的标准项目,可

以省略制修订相关阶段:

(一)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国外先进标准,

或者将现行行业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以及将现

行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转化为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且标准内容无实质性变化的,

可以省略起草阶段;

(二)技术内容变化不大的标准修订项目,

可以省略起草阶段和征求意见阶段.

第四十五条　强制性标准发布后,因个别技

术内容影响标准使用,需要对原标准内容进行少

量增减的,可以采用修改单方式修改标准,但每

次修改内容一般不超过两项.

采用修改单方式修改标准的,应当按照本办

法规定的相关程序进行标准修改单的起草、征求

意见、技术审查和报批发布.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在报批标准修改单时应当

提交下列材料的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材料应

当各一式三份 (签字盖章材料原件一份,复印件

两份):

(一)同意报批的书面意见 (该书面意见应

当明确本单位分管部领导同意报批,并加盖公

章);

(二)标准报批审查表;

(三)标准修改单报批稿;

(四)标准修改单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

(五)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六)标准修改单审查会议纪要;

(七)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属于国家标准的,还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委的

有关要求提交标准修改申报单、标准修改单征求

意见汇总处理表、标准修改单审查投票汇总表等

材料.

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除第一项外,应当规范

格式和字体,编排好目录和页码,按顺序装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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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

第四章　标准的实施

　　第四十六条　实施应急管理标准按照 “谁提

出、谁实施”的原则,由提出标准项目建议的有

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组织标准宣传贯彻实施的相

关工作,其他相关单位予以配合.

使用应急管理标准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是标准实施的责任主体,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及其他依法具有相关监管职责的部门是标准实施

的监督主体.

应急管理强制性标准应当通过执法监督等手

段强制实施,应急管理推荐性标准应当通过非强

制手段引导、鼓励相关单位主动实施.

第四十七条　在应急管理强制性标准实施过

渡期内,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为标准实施做好

组织动员和其他相关准备,对标准实施可能产生

的效果进行预判,提前研究应对措施.

第四十八条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将职责

范围内的应急管理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纳入年度

工作计划,标准发布后应当及时组织有关分技术

委员会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开展标准宣传贯彻工

作,并将标准宣传贯彻工作的有关情况通报政策

法规司.有关分技术委员会应当将标准宣传贯彻

工作的详细情况报告本分技术委员会所属的技术

委员会.

强制性标准的宣传贯彻对象应当包括标准使

用单位和各级应急管理执法人员.

第四十九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将应急

管理强制性标准纳入年度执法计划,对标准的实

施进行监督检查.对于违反应急管理强制性标准

的行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

以处罚.

标准实施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应急管理部

门应当联合有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第五十条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经常对职

责范围内应急管理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评估,定期形成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并

及时通报政策法规司.

标准实施情况统计分析报告应当包括对标准

实施情况的总体评估、标准实施对综合防灾减灾

救灾和应急救援能力的提升情况、实施取得的经

济社会效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实施工作

的建议等方面的内容.

第五十一条　政策法规司应当根据应急管理

标准实施情况,会同有关业务主管单位,组织有

关技术委员会及其分技术委员会对标准进行复

审,提出标准继续有效、修订或者废止的意见.

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５年.

复审结论为修订的标准,按照相关程序进行

修订.复审结论为废止的标准,属于国家标准

的,向国家标准委提出废止建议;属于行业标准

的,在应急管理部政府网站上公示３０天,公示

期间未收到异议的,由应急管理部发布公告予以

废止.

第五十二条　标准实施过程中需要对标准的

相关重要内容作出具体解释的,由有关业务主管

单位负责组织有关 (分)技术委员会和标准起草

单位研究提出解释草案,经政策法规司审核并报

请分管有关业务工作的部领导和分管标准化工作

的部领导同意后按程序和权限发布.对行业标准

的解释,由应急管理部公告发布;对国家标准的

解释,提请国家标准委审核、发布.

标准的解释与标准具有同等效力.

对标准实施过程中具体应用问题的咨询,由

有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研究答复.

第五十三条　在应急管理标准制定、实施过

程中,应急管理部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责发生争

议或者发生其他需要协调解决的重大问题,经国

家标准委组织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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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请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研究解

决.

第五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十四条　对在应急管理标准化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

予表彰和奖励,并在标准项目具体安排和工作经

费上予以优先支持.

第五十五条　对于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时完成

标准制修订任务且未完成项目较多的单位,以及

在国家标准委组织的业绩考核中不合格的技术委

员会,在应急管理部内予以通报批评,并根据有

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对于工作中不负责任、疏于管理、工作出现

严重失误的技术委员会或者其分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承担单位,按照有关程序取消其秘书处承担单

位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中国地震局、国家煤矿安全监

察局分别负责地震标准化工作 (地震救援标准化

工作除外)和煤炭标准化工作,其开展标准化工

作的重要制度性文件和制修订的标准应当向应急

管理部备案,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并于每年

１２月底向应急管理部报告当年的标准化工作情

况.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的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由应急管理部统一管理.

应急管理有关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制修订等相关标准化工作,按照国务院

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由有关业务主管单位负责,政策法规司归口管

理.

第五十七条　标准项目没有对应分技术委员

会的,由有关技术委员会按照政策法规司和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的意见,承担标准项目立项、征求

意见、技术审查等具体工作.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涉及的各类表格和材料

清单,均以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标准委及时更新的

文本要求为准.

第五十九条　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形

成的有关资料,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及

时归档.

第六十条　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参

照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框架图 (见附件

９)执行.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由政策法规司负责解

释.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１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建议书

２应急管理标准项目调整申请表

３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征求意见表

４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征求意见汇总

处理表

５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函审表决单

６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函审结论表

７应急管理标准项目审查意见汇总

处理表

８应急管理标准项目报批审查表

９应急管理标准制修订工作流程框

架图

(以上附件略,详情请登录应急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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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 证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

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 (修订)

银保监发 〔２０１９〕３１号

各银保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邮储银行,证监会各派出机构,

各交易所,各下属单位,各协会:

　　为规范商业银行优先股发行,提升商业银行

资本质量,保护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根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３〕４６号)、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

行)»(银监会令２０１２年第１号)、«优先股试点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９７号)等规定,现就商

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提出如下指导意

见.

一、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应符合国务院、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银保监会关于募集资本补充

工具的条件,且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银

保监会规定的审慎监管要求.

二、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应向银保监会提

出发行申请,申请文件包括: (一)优先股发行

申请;(二)优先股发行方案;(三)根据 «优先

股试点管理办法»修改的公司章程 (草案);

(四)股东大会决议;(五)资本规划; (六)最

近三个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 (七)发

行人律师出具的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八)银保

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涉及的资本补充、

章程修改等行政许可事项,由银保监会相关监管

部门一次性予以受理、审查并决定.

四、商业银行取得银保监会的批准文件后,

向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证监会依据 «优先股试

点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规则进行核准.

非上市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应当按照证

监会有关要求,纳入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遵守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９６号)及有关监管指引

的规定,合法规范经营,股份集中托管,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年度财务报告应经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五、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应

符合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和 «中

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

见»(银监发 〔２０１２〕５６号)规定的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合格标准.

六、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应遵循市场化原

则,约定的股息率应与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相对

应.根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的

有关规定,商业银行应在发行合约中明确有权取

消优先股的股息支付且不构成违约事件;未向优

先股股东足额派发的股息不累积到下一计息年

度.

商业银行在行使上述权利时应充分考虑优先

股股东的权益.商业银行决定取消优先股股息支

付的,应在付息日前至少十个工作日通知投资

者.

七、商业银行不得发行附有回售条款的优先

股.商业银行行使赎回权,应遵守 «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 (试行)»的相关规定.

八、商业银行应根据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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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试行)»和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规

定,明确优先股损失吸收机制,有效发挥优先股

作为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功能.商业银行应设置

将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的条款,即当触发事

件发生时,商业银行按合约约定将优先股转换为

普通股.商业银行发行包含强制转换为普通股条

款的优先股,应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优先股强

制转换为普通股的转换价格和转换数量的确定方

式,由发行人和投资者在发行合约中约定.

商业银行设置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条款

的,股东大会应就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有关

事项进行审议,包括转换价格的确定方式,并履

行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程

序.商业银行披露定期报告时,应专门披露优先

股强制转换情况.商业银行发生优先股强制转换

为普通股的情形时,应当报银保监会审查并决

定,并按照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及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履行临时报告、公告等信息披露义务.

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还

应符合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九、除遵守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优先股信息披露的一般规

定外,商业银行应按照 «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

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 (银监发 〔２０１３〕３３号)

的相关规定,公开披露优先股的相关信息.

十、本指导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中国

银监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

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 (银监发 〔２０１４〕１２

号)同时废止.

银保监会

证 监 会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免去张宏森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职务.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任命陈健为审计署副审计长,免去其审计署总审计师职务;免去孙宝厚的审计署副审计长职务.

免去杨书兵的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王兆星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

任命朱天舒为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

任命罗永纲为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孙达的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５日

任命高雨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６日

任命和培林为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任命孙达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保留副部长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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